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3號

　　　　　　　　　　　　　　　　　　114年度家婚聲字第3號

原      告

即  聲請人  Ａ０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複代理人    嚴郁萱律師

被      告

即  相對人  Ａ０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及聲請人Ａ０６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

產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８離婚。

二、聲請人Ａ０６之聲請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８負擔；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Ａ０６

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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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請求

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兩造合意分別審理、

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

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

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

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及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下稱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對被

告即相對人Ａ０８（下稱被告）起訴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

件，復於114年3月6日請求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

產制之家事非訟事件，經核原告所提上開家事非訟事件及家

事訴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關係之紛爭，基礎事實相牽

連，且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依首揭規

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貳、原告主張及聲明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兩造曾於111年11月30日達成離婚之合意，雙方並簽署離

婚協議書並辦理離婚登記有案，然被告卻無端於112年5月

4日具狀提起確認離婚無效之訴。

（二）兩造自81年1月1日結縭已餘30年，原告因從事海上工作，

食宿皆由公司供應因此花用需求不大，自結婚始即將存摺

與印章交由被告保管，僅每月向被告支領新臺幣（下同）

幾千塊錢之零用。孰料，在103年11月間，原告驚覺自身

竟背負高達761萬元之銀行債務，經細查後始知，被告不

僅將原告長年積攢之薪資所得、財產存款全數花費殆盡，

被告更未經原告許可，私自竊用原告之名義向銀行借貸76

1萬元私自花用，致原告迫於無奈只得收回存摺及印章自

行管理財務。然被告卻未有所收斂，羅織各種名目向原告

索要金錢，被告之妹李００亦協助被告向原告索要錢財。

原告在經歷前開之痛苦後，仍顧念夫妻之情、不捨被告為

債務困擾，仍多次以現金、網路轉帳及臨櫃匯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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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告給付幾萬元至百萬元不等之金額，以協助被告緩解

債務問題。然被告幾乎在每次向原告索要金錢之時，保

證、承諾將是最後一次，亦保證會還款，但沒過幾日被告

即故態復萌。

（三）被告前曾央求原告為被告所開設之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

更以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用之房產（建物門牌號碼：「南

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抵押貸款以供被告

公司所用。渠料，被告自始未曾負擔過任何一筆向銀行借

貸之還款，全仰仗原告薪資，於原告捉襟見肘時亦未曾分

擔此還款壓力。嗣因原告須同時負擔104年以前被告私自

以原告名義借貸之還款、家用、三位女兒的學費與生活

費、原告自身生活費、被告信用卡花用，及被告時常以各

種名目討要之金錢等，故而無力再為被告及被告所開設之

公司償還銀行借款，上開房產已遭受債權銀行臺灣銀行拍

定。

（四）原告曾規勸被告對於公司債務、信用卡還款應預作準備。

然被告對此置之不理，未曾打算開源節流、調整自身財務

狀況，依舊我行我素，更甚者，屢次以欲傷害自身性命之

言論情緒勒索原告繼續支應其索求。被告曾多次以「好想

一睡不起」、「面對死亡比較簡單」、「好想用命還給大

家」、「只要我死了！一切歸零」等語，以欲傷害自身性

命之言語情緒勒索原告，使原告日夜擔驚受怕。

（五）有關被告抗辯兩造婚姻之破綻並非肇因於被告花銷無度此

經濟因素云云，自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由卷存事證可證，

原告不僅將個人銀行提款卡交給被告，以供被告隨時提領

存款、支應家用，更分攤絕大多數之家庭生活開支，於被

告以給付家用為由要求原告給付金錢時，原告未曾推諉並

積極主動承擔家用開銷，絕無棄家庭於不顧、不給付家用

之情事，並非如同被告謊稱原告不給付家用；原告早自87

年時起，即經常性為被告及其公司之債務擔任連帶保證人

並償還債務，絕非如同被告辯稱是直到最近公司遭人倒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才向原告伸手討錢。

（六）夫妻間因財務及金錢運用問題而生爭執者，尚非罕見，原

告曾有誠意維繫婚姻，不僅慷慨解囊為被告解燃眉之急，

亦試圖規勸被告對公司債務應及時停損、對信用卡還款應

即早準備，與被告溝通商議不能永遠指望原告之薪資。

惟，溝通無果，被告未曾改善，只想藉著夫妻之名將原告

當成提款工具。前揭婚姻破綻之發生、擴大終致無以修復

之局面，皆係肇因於被告而非原告所致。長久往復，原告

身陷於被告持續索要高額金錢與情緒勒索之循環中，實在

不堪其擾、深感疲憊，深知再也無法維持與被告之婚姻關

係。

（七）被告多年來主動聯繫原告，多半係為了以各式藉口向原告

討要大額金錢，未曾顧慮原告經濟壓力、從事海上作業艱

辛不易，將原告當成賺錢機器依然花用無度，顯然漠視原

告感受，造成夫妻關係之破綻日益加深，以致原告喪失對

婚姻應相互扶持、互敬互愛之合理期待。

（八）被告長年羅織各種名目，無端向原告索求幾萬元至上百萬

元不等之金額，加上被告理所當然之態度、迄今仍未償還

原告分毫金錢；另為滿足私欲，多次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

向銀行貸款舉債，令生性簡樸無不良嗜好之原告背負高達

1974萬元之貸款；原告顧念夫妻情誼，亦曾多次為被告所

設公司擔任保證人，其擔保之金額高達2219萬7200元，且

前開債務亦多由原告替被告清償；再因原告為被告及被告

所設公司擔保高額債務，被告爰長年要脅原告為其還款，

否則原告帳戶亦將遭凍結，且被告除索要原告個人薪資及

貸款外，被告更曾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向親友借錢，以供

被告個人及其公司花銷，總總均造成原告精神及物質生活

極大負擔、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基礎。身為丈夫之原

告，實已仁至義盡。然被告卻未曾體察原告從事海事工作

之艱辛、肩負貸款及家庭開支之經濟重擔，仍時常羅織各

種名目索拿鉅額款項，終致原告不堪重荷、無力償還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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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之房產前遭銀行實行抵押權取

償，日前並已完成拍賣程序，對於一生奔波、無不良嗜好

之原告而言，年逾花甲卻落得如此下場，實對兩造婚姻深

感精疲力竭，兩造間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礎業已全數消

磨殆盡。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長年向原告索求金錢、要

求原告償還諸多債務導致，致家庭經濟失衡、造成原告精

神及物質生活極大負擔、並已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信

賴基礎，導致兩造婚姻產生無以維繫可能、無回復希望之

重大破綻。

（九）綜上可知，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日復一日、不願理性溝通

協調之債務問題，漸生怨懟，嚴重破壞婚姻互信之基礎；

爾後兩造分居迄今，再無半點良性情感交流，夫妻情份淡

薄，顯已無互愛之夫妻情感可言；且被告主觀上亦無意願

再與原告共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衡與一般夫妻相互關

愛扶持之情迥異。顯見，兩造婚姻非但客觀上已無修復裂

痕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

已盡，任何人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

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十）兩造家庭經濟天秤失衡，嚴重影響兩造家庭經濟之穩定及

夫妻和諧，另外兩造亦再無持續經營婚姻之意願，與夫妻

互敬互愛之婚姻本質相悖。兩造於112年3月底已分居，至

今已逾兩年，再無半分互動，且亦無聯繫或透過親友互相

關心，更可證兩造並無經營婚姻之意願及事實。

（十一）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並聲明：准

原告與被告離婚。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自103年起，原告因被告盜用其存摺、印鑑，積欠銀行債

務0000000元，嗣被告不斷向原告索求大量金錢借貸，置

原告於精神及經濟桎梏中。並自111年11月30日後，原告

除尚有兩名子女須雙方合作照顧外，鮮少與被告有任何聯

繫往來，雙方已不再以夫妻自居，且龐大經濟債務造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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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遭到強制拍賣。是兩造婚姻關係已嚴重惡化，符合民法

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之規定。

（二）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多次以傷害自身生命之言語刺激原

告，於112年3月底竟服用安眠藥自殺未遂，致原告無法再

忍受與被告共同生活，雙方婚姻關係已走到盡頭，原告事

實上業已獨自與被告分居，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不

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規定。

（三）原告與被告因長年對於婚後財產及金錢使用方式衝突不

斷、迭生齟齬，並曾於111年間達成離婚共識，婚姻破綻

加劇，目前兩造業處於分居狀態，且均未有積極修復感情

或回復共同生活之舉，顯有難於繼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

已無互信之基礎，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

儘早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

使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亦符合上

述之立法目的。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

予宣告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

（四）原告職業為引水人，長時間於海上工作而不易管理財務，

因此就家庭生活費用大多係被告處理付款事宜，而由被告

以信用卡先行支付相關費用，產生之信用卡債務本應由兩

造共同負擔，惟被告卻時常藉口其經營之公司營運狀況不

佳，須將其收益用於彌補虧損，致其無法與原告共同分擔

該信用卡債務，為此長期編織理由，將信用卡債務全交由

原告負擔，且還款金額粗估已達百萬元，然被告卻對於支

出明細解釋不清，至今仍無法得知借款之去留。被告除以

公司營運狀況不佳為由外，另會以情緒勒索之方式，請求

原告原諒，並於每次索款後均承諾係最後一次且保證日後

會返還予原告，惟被告自始未曾向原告清償過任何一筆借

款，導致原告於清償信用卡債務後，其自身之存款亦所剩

無己。是可知，原告為被告所墊付之信用卡債務（即兩造

之家庭生活費用），至今累計已逾佰萬元，而被告至今仍

未向原告返還分毫，顯已超過原告應負擔之家庭生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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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額，被告顯有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情形，

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請求宣告兩造改

用分別財產制。

（五）兩造因被告持續向原告索要高額借款，家庭財務分擔與分

配問題已生齟齬多年，被告甚至未告知原告，逕以原告之

存摺與印章擅自以原告名義向銀行貸款，將金額任意花費

後亦未交代金流去向。且被告不斷以情緒勒索、或以傷害

自身性命之言語等方式與原告溝通，原告早已不堪忍受而

瀕臨精神崩潰，致兩造夫妻間誠摯之信賴基礎動搖，且足

以影響原告應有之財產權益，被告之行為顯已構成民法10

10條第1項第6款所謂之重大事由。

（六）被告本身財務狀況不佳，無法自食其力承擔個人消費，因

此無論金額大小均需仰賴原告提供援助。而００公司因經

營不善而需時常向銀行借款以舒緩資金壓力，被告身為公

司負責人須同時為公司貸款擔任連帶保證人。然，每每還

款期限逼近，被告便以「公司遭廠商拖欠貨款」、「銀行

貸款延誤」等藉口托稱００公司現無充足資金得償還欠

款，而被告為避免其因連帶保證之緣故而遭銀行追索，故

屢次要求原告代其處理還款事宜。被告為使００公司能順

利通過銀行核貸信用評分，除以００公司負責人之身分為

００公司債務負連帶保證外，更要求原告一同擔任連帶保

證人。惟因００公司及被告本身財務收支失衡、左支右

絀，雖有原告長期匯款支應００公司及被告，但００公司

及被告仍出現逾期清償之問題；後期兩造協議離婚、原告

不再出借金錢予被告償還債務後，００公司及被告更因無

力清償其對台灣銀行之欠款而遭列催收款項，並可查得自

109年3月起，００公司即出現授信逾期之情事，於111年1

0月原為正常放款之貸款更遭列為催收款項，在在可證被

告並無力償還其債務。尤有甚者，後因００公司及被告長

時間未能還款，台灣銀行承辦行員曾兩度直接聯繫原告、

由原告以保證人之身分代００公司及被告直接墊付款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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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銀行；然００公司及被告仍持續欠繳，是台灣銀行結

算００公司及被告積欠之本息及違約金後，就原告名下所

有之不動產聲請扣押拍賣取償。承上，被告長期倚賴原告

提供之經濟援助、代被告承受本該由被告自行處理之個人

債務；被告面臨由其一手創造之鉅額債務壓力，便無力負

擔、任由銀行一再催帳，最終連累原告辛苦打拼購置之房

產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在在足徵，兩造夫妻間確實存有

「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妻之債務」之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

10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應屬

有理。

（七）考量夫妻間如採用法定財產制，因彼此已不能互相信賴，

如依上開規定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早

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

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故不問夫妻

間之有責程度如何，謹須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及第2項

之法定要件，即可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八）並聲明：請求將兩造間之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聲

請程序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原告於103年之前，考了兩次引水員而沒有收入，回家讀

書，靠我養家，且讓原告無後顧之憂，原告一天要喝12瓶

生啤酒，兩天一瓶威士忌，開銷很大，為了安撫他的情

緒，我會照他的要求。因為我公司曾經被倒債，開銷不敷

使用，他自己接到手機借款，他去借款，他也有花到借

款，船員下船是沒有錢的，當中靠我支付，夫妻之間沒有

錢，我向他要有錯嗎？結婚後他從來沒有給過我錢，都是

我跟他要。會被臺灣銀行拍賣，是因為原告去作保，不去

支付。我們婚姻關係期間，原告月收入上百萬，銀行的錢

都不去付。我這裡有原告108年的扣繳憑單，他一年收入1

450萬，所以原告說錢被我拿光，到今年原告所報的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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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1億4千多萬，如何說錢被我拿光。

（二）原告為００海運，海陸輪調員工，由公司調派，自服役後

進入００服務，船員只有上船時有收入，下船休息時是沒

有薪資的，而且海上薪俸有陸上領，匯入合作金庫，船領

薪由船上支付！而且陸上的，或且船領薪皆由船員決定，

所以所稱只有幾千元，那是婚前，小三副時，薪水少，而

且陸上薪俸皆轉入，原告母親合作金庫帳上。婚后原告在

台北００松江路上班，薪俸不多，不夠花用，均由我補

貼，結婚時我已是公司副理，結婚費用皆由我支付，除男

方餐廳的費用，婚照、雙方禮服、教堂布置、鮮花…皆是

我支付。房子也是我買，頭期款262萬，我抽到勞工貸

款，利息補貼130萬，結婚第一年，原告在陸地上班，開

銷已需我補貼，更不用說付房屋貸款。所稱103年11月申

請信用報告，並0000000元，不經原告許可，竊用原告名

義，私自向銀行借貸，為無稽之談，借貸需由本人簽字，

而且向多家銀行借貸，若非本人簽字，如何借出？原告所

稱，為避免竊用原告名義貸款，收回存摺印章，自行管理

財務，亦是不是事實！原告103年後，引水人薪俸皆由工

會轉入原告本人，世華銀行帳戶，從未經我手，且所稱羅

織明目要錢，亦是胡說，結婚32年來，在００海運工作，

船員，陸上領薪，匯入原告合作金庫帳戶，雖然存摺印

章，在我手上，但是原告父母稱，那是他們兒子賺的，不

斷索取，因我收入頗豐所以，面對時刻要錢，加上我工作

繁重，經不起他們騷擾，就給錢，為此長期騷擾還看醫

生，我已過逝的大姐，在那時，跟我婆婆打電話，只收斂

就1、2個月，就又開始，雖然曾在原告回臺時告知，但原

告，一付無法處理的態度，稱，錢在你手上，你自己處

理。原告父親為交通處司機，有投資兩個加油站，後來倒

閉，母親為工友，在元大證卷，投入股市，數百萬，皆可

比較其薪資，就可知曉。李００跟原告之對話，是在幫我

或原告處理其向銀行，借款，每月還款事宜，李００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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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幫忙處理，竟被汙陷，索要金錢。我再次強調，原告

從未给固定家用，我沒錢的時候，或不夠時，在向其索

要，而且在兩次原告回家，準備考引水人期間，沒有收

入，皆由我的公司，００國際有限公司，支付養家，及應

付原告父母的金錢索取，每次都長達數月，他承諾的，以

後考上，引水人有高收入，也會幫００。妻子有問題的時

候，不是該向先生求助？而他有高收入，每月超過百萬，

再加上，從不主動提供家用，不足時，我要求幫助，叫不

堪其擾？他不是不能，而是不願。房子抵押貸款，期間是

在他準備考試期間，公司因被倒帳，無法支付，家用，再

加上公司需周轉金，請他幫忙，而且我支付，若有困難的

時候才請他付，再次強調，他從為未給家用！我無法付

時，以他每月超過百萬的收入，無法付每月幾萬的貸款？

不是不能，是不願！而且夫妻間！沒有強迫，是他願意！

從結婚開始就是我在報稅！在離婚無效之訴時，我就提示

從原告當引水人開始至110年的扣繳憑單，假如算上至113

年5月時報稅的總收入，約1億4千多萬，原告沒置產，沒

玩股票，我在112年，知道他保險受益人改為一李姓陌生

的女子時，曾質問他，錢到那去了？帳上沒有，一直宣稱

被我拿光，統計一下，1億4千多萬，我才拿多少？若他花

用後，最少約有8千多萬元不知去向，而且原告一直聲稱

我用死去威脅他，他的留存的line我只稱，好想一睡不

起，那只是壓力大的說法，而且，他的資料上，5年只有

幾次！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到112年3月底，我知道，那

李姓陌生女子為保險受益人，我喝高濃度高粱酒，造成昏

迷指數3，差點腦死前，在112年3月13日全家一同出遊，

在前一日，一起去亞大醫院，中醫針灸，一同手牽手，上

菜市場買菜，這叫不堪其擾，深感疲憊？在亞大，護士還

稱，我們夫妻恩愛，每星期手牽手，一同針灸。原告所

稱，均與事實不符！離婚之要件為雙方當下合意！如契約

之精神，我們在教堂結婚，在上帝的見證下！在那李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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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我知曉前，一切如常！愛我要表示出來，不我了，也

要好好說，不能欺騙！不是嗎？房子被拍賣了！因為我住

在這裡，我買的房子，我佈置的家！這一年多以來，我因

為吃精神用藥，無法工作，都靠親朋好友幫助！就如原告

父母的關係一樣，從年青吵，打到70幾歲，我常被婆婆要

求帶她去醫院。我曾問原告的母親，為什麼不離婚？她告

訴我，她幫他生了4個孩子，老三么折時，在醫院，叫人

去那女人那裏叫他回來處理他兒子的事，幫他為家奮鬥買

房，養孩子，為什麼到孩子都長大娶妻了，而要離婚，把

家拱手讓給別女人？我用盡所有的資源，助原告爬上他的

行業的頂端！坐擁高收入！當他功成名就時，就如他到我

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沒人要！我何其有幸，又何其

不幸，活生生的現代版陳世美與秦湘蓮，在我身上上演！

（三）2023年分居後，原告封鎖我的資料，我無法找到他，我曾

經要到高雄引水人辦公室找他，他透過我妹妹阻止我，這

兩年原告都沒有負到照顧我的責任。原告爸爸媽媽都是我

在照顧，他們到70幾歲還會打架，還可以維持婚姻。我問

他們為什麼不離婚，我婆婆跟我講一輩子幫他生小孩、養

家，雖然他外面養女人，但到老了，我為什麼要便宜他。

這個問題我跟原告討論過，雖然見面會吵架，就這樣。3

月30日我不是自殺，我問他李００是誰，為何把保險受益

人改她。他跟我講你管我，而且發很大脾氣，我回家5分

鐘喝一瓶58度高梁，因此被判定腦死、昏迷指數3，原告

就不回家，但是他有去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你打官司

打不贏我，因為你沒有錢，我們法院見，那是我會提告的

原因。我不懂法，但是結婚和離婚是合意的，感情和睦不

和睦絕對不是問題，退休的高雄的引水人太太跟我說她先

生有三個女人，也沒有離婚，她說憑什麼年輕時他跑船，

我照顧小孩。我會昏倒是原告造成的，為何有過錯的一方

不用負責任把我趕出去，這就回答原告離婚跟住在一起是

兩件事，有婚姻關係，認為原告現在賺很多錢，不肯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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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就是我要求查所有錢，當我有價值時，我資助他

時，他沒有錢，我就必須維持婚姻幫他生小孩、養小孩、

幫他照顧父母。剛剛律師所講查2023年以後，但是這是律

師所提，都是從81年元旦說起，說我覬覦他的錢，為何律

師矛盾取他有利，這兩年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讓他回

家。這次提起也是從81年元旦的事開始。結婚33年有3個

小孩，生完老大到老二有15年，我流產五次，所以跟婦產

科醫生很好，請庭上參照律師所附對話，2023年3月我沒

有發現李００之前，我們的相處模式，市場的人都說我們

是恩愛夫妻。3 月30日之前我的亞大紀錄，我和原告去亞

大中醫復健吳俊昌醫師，還被醫生和護士說你們兩個夫妻

很恩愛。所有的改變都是從李００開始，是原告不回家，

不是我不讓原告回家，是原告封鎖我所有的聯絡方式。夫

妻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別人去說嗎？我透過關係給我先生

打疫苗，這叫感情不睦嗎？原告被國稅局查帳都是我出

面。我33年來從沒有懷疑他，除李００出現在保險受益人

上，上面載明同居，加上上次官司，他騙我離婚。結婚和

離婚是當下合意，不在於同不同居。老婆出事跟老公要

錢，不對嗎？加上他沒有給我家用，我向他要錢不對嗎？

我想盡辦法解決問題，他不給我錢，我照常要照顧小孩、

他爸爸媽媽，我都用我的力量在解決。我除了跟我親密的

人拿，我有什麼辦法？而且當他沒有錢都是跟我拿、跟我

承諾要幫我。我跟銀行借錢頂多3 、5百萬，他每個月1百

萬，如果給我20、30萬就可以解決。

（四）關心來自於雙方，我自從腦死昏迷回來以後，原告不見蹤

影，封鎖所有聯絡管道，在此之前我曾經質問原告他跟李

００的關係，原告只有一句話，她是我的債主，你不用

管。這些在上次定讞的訴訟中已經討論過，原告不回家，

是我叫他不回家的嗎？婚姻難道只有單方面付出嗎？無法

從證人Ａ０１、Ａ０２證詞看出端倪。吃飯之間我將我聽

到的對證人Ａ０１、Ａ０２說出來，我從頭到尾不願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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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介入父母之間，他們不願意介入回答，這是我要求他們

的。原告所提沒有新資料，都是前訴訟資料。我提的報稅

資料原告就有1億4千多萬。這可以統計他給我多少錢，他

匯了多少錢給我，1億4千萬他匯的多少錢給我，就可以統

計出來。我認為我一看就可以看出來，這可以證明我之前

所說的話是真的，難道有不可告人之事嗎？我要負擔你爸

爸媽媽、小孩，但是言語沒有辦法說明，你的帳戶是最好

的證明，我只能由帳戶裡面統計出來。

（五）假如一個太太是家管，他的金錢都來自於先生，是不是也

嚴重失衡，而構成離婚的理由。112 年3 月底分居，原告

透過LINE，我要去找他，他透過我妹妹叫我不要去找他。

我現在沒有房子，沒有住處，我願意和原告一起住，原告

工作性質常常不在住處，我去找他住和工作的地方，可能

會被警察驅趕，假如有任何證明，警察不會驅趕我，我會

跟他一起住。這不是分居，是原告不願意回家，離婚的理

由從來不是有過錯的一方外面有女人或相交的好友而拋棄

髮妻。我有透過親友去問候他，可是我託的親友有沒有告

訴他，我不知道。一個家是雙方要經營沒有錯，但是法律

上規定離婚和結婚是當下合意，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他

只要不驅趕我，我願意去找他。112 年3 月底我發現李０

０變成保險受益人之前，社區親友所有人，連原告同學都

認為我們是模範夫妻，一起買菜、上醫院、送小孩。這些

在我發現後質問他，才變成現在這個狀況。我要說的是所

有的東西，結婚30幾年，前面20年我幾乎所有的開銷都是

我負擔，小孩的健保、學費還有原告回家沒有收入，都是

我在支持他，走向他的理想，考上引水人。我很天真的認

為我支持他，當他考上引水人有豐厚收入，也會支持我、

養我，但是結果並不是如此，就好像我申請他世華銀行帳

戶，他從什麼時候在算計移轉他的財產，我甚至可能底一

下跟他下高雄，這絕對不是離婚的理由。夫妻30幾年，同

學超過55年，這情分有多深，夫妻不只是只有愛，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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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 個女兒、一個外孫，相處不是問題，現在只要他能養

我、供應我，為什麼不能一起相處，我願意。就如同我的

公公婆婆打架很多年到住院，我公公到90幾歲都沒有離

婚，還住在一起，他們可以，我也可以。112年3月底我發

現李００之前，我們都有一起生活維持婚姻的想法，而且

很重，為什麼發現李００之後就不能生活了。今天我沒有

想要跟原告反目成仇，每個人人都有責任要負，我以前支

持他，現在他應該要支持我，他認為沒有，但是從另一個

角度，婚姻就是一個契約，外遇事件很多，為何要坐下來

談，一個人有外遇以後，可以拋棄妻子，是家不成家，法

律規定的是一個規則，我參加很多談話會，因為我心受傷

害，我一夕間沒有辦法接受，50幾年的同學，30幾年的丈

夫，在外面有年輕貌美的女人。之前我支持他的時候，他

還貸款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否認他幫忙過我，我把我的

錢都在家庭上，我不夠了向我的先生要，有錯嗎。所以癥

結，原告在意的是錢，為什麼不讓我查帳？錢到哪裡去

了，我有50％的權利，為何不光明磊落讓我查讓我看，其

實婚姻的經營倒到了30幾年，不是愛了，而是親人，你會

因為跟你女兒吵架就跟她斷絕關係不相往來。我想整個癥

結在112 年3 月底，我再次強調我不是自殺，我是因為跟

原告吵架，短時間喝下58度高梁酒，造成腦死，因為出動

警察所以有通報。根據整個社會資源要求我看心理醫師，

連我的心理醫師都說你只是一時沒有辦法接受，你的心裡

素質很強，我本要求不要吃藥了，他說有後遺症需要吃滿

3 個月，他說男女朋友分手，要死要活超過半年的很多，

你只是這樣，很正常，沒有反應才不正常。我再次強調我

可以馬上跟原告下去住，原告養的起我。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夫妻財產共有經過33年，雙方各有付出及支出，所有財產

要從零開始，要重新分配，必須把前面共有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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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錢時我養你，我沒有錢你難道不用養我嗎，這才是夫

妻。假如離婚成功，財產自然分配，為何現在要財產分

配。婚姻存續期間，假如原告有移轉財產，帳上如果沒有

錢，這合理嗎？以財產來講，世華銀行的錢非常重要，如

果從世華銀行來看，我有50％，離婚訴訟期間我們還是夫

妻，公司收掉，我健保無法加入。我現在積欠健保費用，

我無法聯絡原告。夫妻存續不是只有單方面付出，原告說

很窮，可以請律師，我很富有，連健保費都要請別人支

付。婚姻訴訟中說我盜用印鑑貸款，每一張都是原告親

簽，原告說我講好，他只是去簽字，我會紀錄下來，這有

關我的名聲。我去引港人工會找他，工會律師跟我講我去

騷擾他，會被禁止見面，對我後面訴訟不利。我聯絡不到

原告，原告對我不聞不問。結婚合意，離婚也要合意，不

存在於情感我也同意，合意離婚的條件，對造律師也清

楚。兩人不合，婚姻也可以在一起。

（二）並聲明：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嗣、本院之判斷：

一、離婚部分：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

文。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

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此非可由當事人已喪失維持

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

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

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又婚姻係以夫妻共同

生活為目的，夫妻雙方應以誠摯互信為基礎，相互扶持，

共同建立和諧美滿之家庭，倘雙方因理念上之重大差異，

雙方互不往來，形同陌路，婚姻關係誠摯互信之感情基

礎，已經不復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處於同一境況，

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應認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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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

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

但書之規範内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

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

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

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

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

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

適用範疇。

（二）兩造於81年1月1日結婚，於111年11月30日曾登記離婚，

嗣經被告Ａ０８於112年5月4日提起確認婚姻無效之訴，

經本院以112年度婚字第46號民事判決，判決「確認兩造

於民國111年11月30日之兩願離婚無效，兩造婚姻關係存

在」，原告Ａ０６不服提起上訴，分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以113年度家上字第11號、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

字第210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等節，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

宗核閱無訛，另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兩造現婚

姻關係確仍持續存續。

（三）原告Ａ０６主張有兩造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已無法

維持婚姻關係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

綜合報告、兩造聊天紀錄、原告與李００之聊天紀錄、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影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服務公司基本資料列印紙、本院民事執行處112

年1月30日投院揚112司執全和字第0號函、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被告索要金額

之彙整表、原告名下貸款之彙整表、原告為被告及被告所

設公司擔保債務之彙整表、原告每月償還各銀行之貸款數

額表、111年11月28日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契約書影

本、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4年2月10日臺中營字第11450003

431號函影本、本院113年11月20日投院揚113司執謙字第0

0000號執行命令影本、中租清償聯繫對話、合作金庫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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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憑條影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33號卷第27頁至第30

頁、第31頁至第176頁、第177頁至第180頁、第181頁、第

183頁至第185頁、第333頁至第414頁、第447頁至第465

頁、第467頁、第469頁、第471頁、第473頁至第475頁、

第477頁至第478頁、第479頁至第480頁、第567頁至第610

頁、第611頁至第616頁），另有證人Ａ０３（即兩造之女

兒）到庭證述略以：「（問：可否陳述兩造在一起時間的

相處情形？）從國小時，父母常為錢吵架。最嚴重是我上

大學時，需要我們三個女兒和表哥表妹向同學借錢給我小

阿姨和媽媽的公司，也是那時我才感覺到我父母親無法繼

續走下去。」、「（問：兩造何時分住？）應該是2023年

我媽媽鬧自殺才沒有住在一起，之前我爸爸在高雄上班，

上五天、休五天，休五天時會回到草屯住。」、「（問：

原告回到草屯時，兩造相處情形？）也是常因錢吵架。我

爸會跟我抱怨我媽一直跟他要錢，他壓力很大。我媽會跟

我抱怨我爸跟我媽講話口氣不太好。我記憶中一直這樣

子，是看頻率有多高，我爸回來草屯時，才會發生，我看

到是這樣。」、「（問：你說你要借錢給你媽公司，是為

了什麼？）那時小阿姨說公司被跳票，需要錢周轉。」、

「（問：你爸爸說你媽媽跟他要錢的目的？）我爸說是因

為公司，但也不知道公司的什麼事情」、「（問：你說你

爸媽不適合婚姻再繼續走下去，為何原因？）因為他們沒

有辦法好好講話，連正常溝通都沒辦法。」、「（問：你

是否知道去年端午、中秋、過年這些節日，兩造是否有同

聚過？）據我所知是沒有。」、「（問：從分居後，你的

印象中，兩造有沒有透過你關心彼此？）沒有。」、

「（問：從2023年後，就你印象中，兩造有沒有一起與你

共同用餐？）沒有。」、「（問：被告有沒有向你表示過

與原告離婚的念頭？）常常，吵架就說要離婚。」、

「（問：在2023年3月，你有無印象全家溪頭出遊之後，

還有沒有再一同出去玩？）沒有。」（見上開婚字第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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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卷第301頁至第305頁、第307頁）；證人Ａ０１到庭證

稱：「（問：為什麼3年前之後沒有住一起了的理由？）

他們之前有離婚，離婚後有還住在一起一段期間，之後他

們沒有在我面前吵，但知道有什麼原因不合，被告就發生

輕生，我幫忙叫救護車。後來我們搬出的原因是我們覺得

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見上開婚字第113號卷第485

頁），且依兩造之陳述，兩造約於112年3月底分居（見上

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49頁、第310頁至第311頁、第515

頁，本院112年婚字第46號卷第249頁），足證兩造自112

年3月底，迄今已未同居近2年半之久，期間鮮有聯繫，縱

連傳統大節日亦不曾團聚相見，難認夫妻間仍有正常之情

感互動，兩造間之夫妻情感確已生裂痕，無法維持正常婚

姻生活，且至今未見兩造有修復情感之情形，原告Ａ０６

提起本訴，堅決請求離婚。至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並以

上情詞為辯，惟被告並不否認有向原告要錢（見上開婚字

第133號卷第311頁、第564頁），且依上開證人Ａ０３所

述及綜觀兩造對話內容、匯出匯款憑證影本，可知遲至10

5年3月間始，被告即頻繁向原告以「借」錢、「需要」

錢、「缺」錢、「請你幫忙」、「急要」等名義請求原告

匯錢，甚至以「吃藥睡覺，好想，一覺不醒，是逃避，我

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明天欠10萬，不知道，你有沒

有…」、「對不起，我現在實在是付不出來，或許我可以

用命去換，好像還有保險，我想一切交給，老天了，只是

剩下的事要麻煩你們了」、「…再次謝謝你，因為這會牽

扯到你，才會再次麻煩你。…拜拜了！同學，老公。」、

「…這會影響到你，要拜托你」、「最慢明天，台銀9400

0要付，否則會影響到你…」、「今天台銀有93000要付，

星期一就過月，你的帳戶會被洞結，我努力要請lanew交

貨的先給我，但要到11月，今天不付會讓你帳戶被洞

結」、「…今天需要10萬，給台銀，因為你作保，12點

前，若沒有匯過去，會洞結你的帳戶…就當你欠我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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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費。不再見」、「台銀今天要92000…這個月還需要

你幫忙，台銀這個比麻煩，一慢，會影響到你」、「…你

放心，我出去，就不會再回來了，錢應該還得完。不然也

會保很高的意外險，公司會保，我也會再加，受益人，會

是你，你不會，血本無歸…」、「台銀你有做保可能會扣

帳」、「會先被凍結，而且被迫全部還款…」、「今天有

台銀的款項，因為會影響到你，所以要請你今天再幫忙，

15萬…」、「台銀說，有多少匯多少，否則會移送，會影

響到你的帳戶」（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頁、第78

頁、第90頁、第95頁、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

27頁至第128頁、第133頁、第142頁、第149頁）等對話內

容，請求原告匯款，已足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壓力。再

者，原告於此長久之期間，已數次以訊息向被告表達其無

奈、壓力或不悅，亦曾向證人Ａ０３表達過抱怨壓力大之

情，同時復曾為被告向「侯子」、「二哥」、「簡００」

之人借錢（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頁、第73頁、第81

頁、第83頁），並長期為被告或被告所經營之「００國際

有限公司」擔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

保人，此觀兩造對話：「…我今天有票，連要付用你名義

新光借款，今天需要148000…」（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

第63頁）、「…還缺10萬，要請你幫忙，已經沒有辦法

了，玉山借款出來，會匯還給你，應該這星期會下來」

（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82頁）、「…我知道你沒錢，

現在要麻煩您，可否渣打銀行，再貸款…」(見上開婚字

第133號卷第89頁）並有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權

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買賣契約書可參（見上開婚字第

133號卷第29頁、第368頁至第402頁、第473頁至第475

頁）。嗣原告名下南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房

屋更遭法拍，用以抵充其擔任００國際有限公司之保證債

務及原告房貸等情，亦有上開臺中銀行臺中分行函及本院

執行命令影本在卷（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7頁至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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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頁），足徵被告數度向原告請求匯款及使原告擔任貸款

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保人之行為。而被告

之上開行為，已使原告長期處於壓力及不悅，且兩造為錢

一事，屢屢發生爭執，夫妻情感已有消磨，兩造婚姻確已

產生破綻。

（四）綜上，本院審酌上情，認兩造分居迄今已近2年半之久，

兩造期間僅存爭訟對立及債務處理之關係，情感愈發疏

離，亦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

之本質相悖，兩造間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

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

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

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

離婚事由觀之，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非唯

一有責配偶，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

定，以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而請求離婚，依前

開規定及說明，於法即屬有據，原告請求離婚，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被告其餘之

抗辯，因與本院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為審酌，併

此敘明。

二、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上開請求離婚部分，既經本院判准離

婚，則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請求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

2、6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在兩造婚姻關係繼續存續下，

宣告分別財產制部分，因判決離婚而失所依附，而屬無理

由，其聲請應予駁回。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益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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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3號
　　　　　　　　　　　　　　　　　　114年度家婚聲字第3號
原      告
即  聲請人  Ａ０６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複代理人    嚴郁萱律師
被      告
即  相對人  Ａ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及聲請人Ａ０６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８離婚。
二、聲請人Ａ０６之聲請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８負擔；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Ａ０６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及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下稱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對被告即相對人Ａ０８（下稱被告）起訴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復於114年3月6日請求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之家事非訟事件，經核原告所提上開家事非訟事件及家事訴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關係之紛爭，基礎事實相牽連，且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貳、原告主張及聲明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兩造曾於111年11月30日達成離婚之合意，雙方並簽署離婚協議書並辦理離婚登記有案，然被告卻無端於112年5月4日具狀提起確認離婚無效之訴。
（二）兩造自81年1月1日結縭已餘30年，原告因從事海上工作，食宿皆由公司供應因此花用需求不大，自結婚始即將存摺與印章交由被告保管，僅每月向被告支領新臺幣（下同）幾千塊錢之零用。孰料，在103年11月間，原告驚覺自身竟背負高達761萬元之銀行債務，經細查後始知，被告不僅將原告長年積攢之薪資所得、財產存款全數花費殆盡，被告更未經原告許可，私自竊用原告之名義向銀行借貸761萬元私自花用，致原告迫於無奈只得收回存摺及印章自行管理財務。然被告卻未有所收斂，羅織各種名目向原告索要金錢，被告之妹李００亦協助被告向原告索要錢財。原告在經歷前開之痛苦後，仍顧念夫妻之情、不捨被告為債務困擾，仍多次以現金、網路轉帳及臨櫃匯款等方式，向被告給付幾萬元至百萬元不等之金額，以協助被告緩解債務問題。然被告幾乎在每次向原告索要金錢之時，保證、承諾將是最後一次，亦保證會還款，但沒過幾日被告即故態復萌。
（三）被告前曾央求原告為被告所開設之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更以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用之房產（建物門牌號碼：「南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抵押貸款以供被告公司所用。渠料，被告自始未曾負擔過任何一筆向銀行借貸之還款，全仰仗原告薪資，於原告捉襟見肘時亦未曾分擔此還款壓力。嗣因原告須同時負擔104年以前被告私自以原告名義借貸之還款、家用、三位女兒的學費與生活費、原告自身生活費、被告信用卡花用，及被告時常以各種名目討要之金錢等，故而無力再為被告及被告所開設之公司償還銀行借款，上開房產已遭受債權銀行臺灣銀行拍定。
（四）原告曾規勸被告對於公司債務、信用卡還款應預作準備。然被告對此置之不理，未曾打算開源節流、調整自身財務狀況，依舊我行我素，更甚者，屢次以欲傷害自身性命之言論情緒勒索原告繼續支應其索求。被告曾多次以「好想一睡不起」、「面對死亡比較簡單」、「好想用命還給大家」、「只要我死了！一切歸零」等語，以欲傷害自身性命之言語情緒勒索原告，使原告日夜擔驚受怕。
（五）有關被告抗辯兩造婚姻之破綻並非肇因於被告花銷無度此經濟因素云云，自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由卷存事證可證，原告不僅將個人銀行提款卡交給被告，以供被告隨時提領存款、支應家用，更分攤絕大多數之家庭生活開支，於被告以給付家用為由要求原告給付金錢時，原告未曾推諉並積極主動承擔家用開銷，絕無棄家庭於不顧、不給付家用之情事，並非如同被告謊稱原告不給付家用；原告早自87年時起，即經常性為被告及其公司之債務擔任連帶保證人並償還債務，絕非如同被告辯稱是直到最近公司遭人倒帳才向原告伸手討錢。
（六）夫妻間因財務及金錢運用問題而生爭執者，尚非罕見，原告曾有誠意維繫婚姻，不僅慷慨解囊為被告解燃眉之急，亦試圖規勸被告對公司債務應及時停損、對信用卡還款應即早準備，與被告溝通商議不能永遠指望原告之薪資。惟，溝通無果，被告未曾改善，只想藉著夫妻之名將原告當成提款工具。前揭婚姻破綻之發生、擴大終致無以修復之局面，皆係肇因於被告而非原告所致。長久往復，原告身陷於被告持續索要高額金錢與情緒勒索之循環中，實在不堪其擾、深感疲憊，深知再也無法維持與被告之婚姻關係。
（七）被告多年來主動聯繫原告，多半係為了以各式藉口向原告討要大額金錢，未曾顧慮原告經濟壓力、從事海上作業艱辛不易，將原告當成賺錢機器依然花用無度，顯然漠視原告感受，造成夫妻關係之破綻日益加深，以致原告喪失對婚姻應相互扶持、互敬互愛之合理期待。
（八）被告長年羅織各種名目，無端向原告索求幾萬元至上百萬元不等之金額，加上被告理所當然之態度、迄今仍未償還原告分毫金錢；另為滿足私欲，多次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舉債，令生性簡樸無不良嗜好之原告背負高達1974萬元之貸款；原告顧念夫妻情誼，亦曾多次為被告所設公司擔任保證人，其擔保之金額高達2219萬7200元，且前開債務亦多由原告替被告清償；再因原告為被告及被告所設公司擔保高額債務，被告爰長年要脅原告為其還款，否則原告帳戶亦將遭凍結，且被告除索要原告個人薪資及貸款外，被告更曾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向親友借錢，以供被告個人及其公司花銷，總總均造成原告精神及物質生活極大負擔、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基礎。身為丈夫之原告，實已仁至義盡。然被告卻未曾體察原告從事海事工作之艱辛、肩負貸款及家庭開支之經濟重擔，仍時常羅織各種名目索拿鉅額款項，終致原告不堪重荷、無力償還貸款。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之房產前遭銀行實行抵押權取償，日前並已完成拍賣程序，對於一生奔波、無不良嗜好之原告而言，年逾花甲卻落得如此下場，實對兩造婚姻深感精疲力竭，兩造間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礎業已全數消磨殆盡。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長年向原告索求金錢、要求原告償還諸多債務導致，致家庭經濟失衡、造成原告精神及物質生活極大負擔、並已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礎，導致兩造婚姻產生無以維繫可能、無回復希望之重大破綻。
（九）綜上可知，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日復一日、不願理性溝通協調之債務問題，漸生怨懟，嚴重破壞婚姻互信之基礎；爾後兩造分居迄今，再無半點良性情感交流，夫妻情份淡薄，顯已無互愛之夫妻情感可言；且被告主觀上亦無意願再與原告共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衡與一般夫妻相互關愛扶持之情迥異。顯見，兩造婚姻非但客觀上已無修復裂痕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任何人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十）兩造家庭經濟天秤失衡，嚴重影響兩造家庭經濟之穩定及夫妻和諧，另外兩造亦再無持續經營婚姻之意願，與夫妻互敬互愛之婚姻本質相悖。兩造於112年3月底已分居，至今已逾兩年，再無半分互動，且亦無聯繫或透過親友互相關心，更可證兩造並無經營婚姻之意願及事實。
（十一）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離婚。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自103年起，原告因被告盜用其存摺、印鑑，積欠銀行債務0000000元，嗣被告不斷向原告索求大量金錢借貸，置原告於精神及經濟桎梏中。並自111年11月30日後，原告除尚有兩名子女須雙方合作照顧外，鮮少與被告有任何聯繫往來，雙方已不再以夫妻自居，且龐大經濟債務造成住家遭到強制拍賣。是兩造婚姻關係已嚴重惡化，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之規定。
（二）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多次以傷害自身生命之言語刺激原告，於112年3月底竟服用安眠藥自殺未遂，致原告無法再忍受與被告共同生活，雙方婚姻關係已走到盡頭，原告事實上業已獨自與被告分居，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規定。
（三）原告與被告因長年對於婚後財產及金錢使用方式衝突不斷、迭生齟齬，並曾於111年間達成離婚共識，婚姻破綻加劇，目前兩造業處於分居狀態，且均未有積極修復感情或回復共同生活之舉，顯有難於繼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已無互信之基礎，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早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亦符合上述之立法目的。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宣告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
（四）原告職業為引水人，長時間於海上工作而不易管理財務，因此就家庭生活費用大多係被告處理付款事宜，而由被告以信用卡先行支付相關費用，產生之信用卡債務本應由兩造共同負擔，惟被告卻時常藉口其經營之公司營運狀況不佳，須將其收益用於彌補虧損，致其無法與原告共同分擔該信用卡債務，為此長期編織理由，將信用卡債務全交由原告負擔，且還款金額粗估已達百萬元，然被告卻對於支出明細解釋不清，至今仍無法得知借款之去留。被告除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為由外，另會以情緒勒索之方式，請求原告原諒，並於每次索款後均承諾係最後一次且保證日後會返還予原告，惟被告自始未曾向原告清償過任何一筆借款，導致原告於清償信用卡債務後，其自身之存款亦所剩無己。是可知，原告為被告所墊付之信用卡債務（即兩造之家庭生活費用），至今累計已逾佰萬元，而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返還分毫，顯已超過原告應負擔之家庭生活費用分擔額，被告顯有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情形，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請求宣告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
（五）兩造因被告持續向原告索要高額借款，家庭財務分擔與分配問題已生齟齬多年，被告甚至未告知原告，逕以原告之存摺與印章擅自以原告名義向銀行貸款，將金額任意花費後亦未交代金流去向。且被告不斷以情緒勒索、或以傷害自身性命之言語等方式與原告溝通，原告早已不堪忍受而瀕臨精神崩潰，致兩造夫妻間誠摯之信賴基礎動搖，且足以影響原告應有之財產權益，被告之行為顯已構成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所謂之重大事由。
（六）被告本身財務狀況不佳，無法自食其力承擔個人消費，因此無論金額大小均需仰賴原告提供援助。而００公司因經營不善而需時常向銀行借款以舒緩資金壓力，被告身為公司負責人須同時為公司貸款擔任連帶保證人。然，每每還款期限逼近，被告便以「公司遭廠商拖欠貨款」、「銀行貸款延誤」等藉口托稱００公司現無充足資金得償還欠款，而被告為避免其因連帶保證之緣故而遭銀行追索，故屢次要求原告代其處理還款事宜。被告為使００公司能順利通過銀行核貸信用評分，除以００公司負責人之身分為００公司債務負連帶保證外，更要求原告一同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因００公司及被告本身財務收支失衡、左支右絀，雖有原告長期匯款支應００公司及被告，但００公司及被告仍出現逾期清償之問題；後期兩造協議離婚、原告不再出借金錢予被告償還債務後，００公司及被告更因無力清償其對台灣銀行之欠款而遭列催收款項，並可查得自109年3月起，００公司即出現授信逾期之情事，於111年10月原為正常放款之貸款更遭列為催收款項，在在可證被告並無力償還其債務。尤有甚者，後因００公司及被告長時間未能還款，台灣銀行承辦行員曾兩度直接聯繫原告、由原告以保證人之身分代００公司及被告直接墊付款項予台灣銀行；然００公司及被告仍持續欠繳，是台灣銀行結算００公司及被告積欠之本息及違約金後，就原告名下所有之不動產聲請扣押拍賣取償。承上，被告長期倚賴原告提供之經濟援助、代被告承受本該由被告自行處理之個人債務；被告面臨由其一手創造之鉅額債務壓力，便無力負擔、任由銀行一再催帳，最終連累原告辛苦打拼購置之房產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在在足徵，兩造夫妻間確實存有「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妻之債務」之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應屬有理。
（七）考量夫妻間如採用法定財產制，因彼此已不能互相信賴，如依上開規定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早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故不問夫妻間之有責程度如何，謹須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法定要件，即可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八）並聲明：請求將兩造間之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聲請程序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原告於103年之前，考了兩次引水員而沒有收入，回家讀書，靠我養家，且讓原告無後顧之憂，原告一天要喝12瓶生啤酒，兩天一瓶威士忌，開銷很大，為了安撫他的情緒，我會照他的要求。因為我公司曾經被倒債，開銷不敷使用，他自己接到手機借款，他去借款，他也有花到借款，船員下船是沒有錢的，當中靠我支付，夫妻之間沒有錢，我向他要有錯嗎？結婚後他從來沒有給過我錢，都是我跟他要。會被臺灣銀行拍賣，是因為原告去作保，不去支付。我們婚姻關係期間，原告月收入上百萬，銀行的錢都不去付。我這裡有原告108年的扣繳憑單，他一年收入1450萬，所以原告說錢被我拿光，到今年原告所報的稅超過1億4千多萬，如何說錢被我拿光。
（二）原告為００海運，海陸輪調員工，由公司調派，自服役後進入００服務，船員只有上船時有收入，下船休息時是沒有薪資的，而且海上薪俸有陸上領，匯入合作金庫，船領薪由船上支付！而且陸上的，或且船領薪皆由船員決定，所以所稱只有幾千元，那是婚前，小三副時，薪水少，而且陸上薪俸皆轉入，原告母親合作金庫帳上。婚后原告在台北００松江路上班，薪俸不多，不夠花用，均由我補貼，結婚時我已是公司副理，結婚費用皆由我支付，除男方餐廳的費用，婚照、雙方禮服、教堂布置、鮮花…皆是我支付。房子也是我買，頭期款262萬，我抽到勞工貸款，利息補貼130萬，結婚第一年，原告在陸地上班，開銷已需我補貼，更不用說付房屋貸款。所稱103年11月申請信用報告，並0000000元，不經原告許可，竊用原告名義，私自向銀行借貸，為無稽之談，借貸需由本人簽字，而且向多家銀行借貸，若非本人簽字，如何借出？原告所稱，為避免竊用原告名義貸款，收回存摺印章，自行管理財務，亦是不是事實！原告103年後，引水人薪俸皆由工會轉入原告本人，世華銀行帳戶，從未經我手，且所稱羅織明目要錢，亦是胡說，結婚32年來，在００海運工作，船員，陸上領薪，匯入原告合作金庫帳戶，雖然存摺印章，在我手上，但是原告父母稱，那是他們兒子賺的，不斷索取，因我收入頗豐所以，面對時刻要錢，加上我工作繁重，經不起他們騷擾，就給錢，為此長期騷擾還看醫生，我已過逝的大姐，在那時，跟我婆婆打電話，只收斂就1、2個月，就又開始，雖然曾在原告回臺時告知，但原告，一付無法處理的態度，稱，錢在你手上，你自己處理。原告父親為交通處司機，有投資兩個加油站，後來倒閉，母親為工友，在元大證卷，投入股市，數百萬，皆可比較其薪資，就可知曉。李００跟原告之對話，是在幫我或原告處理其向銀行，借款，每月還款事宜，李００跑銀行，幫忙處理，竟被汙陷，索要金錢。我再次強調，原告從未给固定家用，我沒錢的時候，或不夠時，在向其索要，而且在兩次原告回家，準備考引水人期間，沒有收入，皆由我的公司，００國際有限公司，支付養家，及應付原告父母的金錢索取，每次都長達數月，他承諾的，以後考上，引水人有高收入，也會幫００。妻子有問題的時候，不是該向先生求助？而他有高收入，每月超過百萬，再加上，從不主動提供家用，不足時，我要求幫助，叫不堪其擾？他不是不能，而是不願。房子抵押貸款，期間是在他準備考試期間，公司因被倒帳，無法支付，家用，再加上公司需周轉金，請他幫忙，而且我支付，若有困難的時候才請他付，再次強調，他從為未給家用！我無法付時，以他每月超過百萬的收入，無法付每月幾萬的貸款？不是不能，是不願！而且夫妻間！沒有強迫，是他願意！從結婚開始就是我在報稅！在離婚無效之訴時，我就提示從原告當引水人開始至110年的扣繳憑單，假如算上至113年5月時報稅的總收入，約1億4千多萬，原告沒置產，沒玩股票，我在112年，知道他保險受益人改為一李姓陌生的女子時，曾質問他，錢到那去了？帳上沒有，一直宣稱被我拿光，統計一下，1億4千多萬，我才拿多少？若他花用後，最少約有8千多萬元不知去向，而且原告一直聲稱我用死去威脅他，他的留存的line我只稱，好想一睡不起，那只是壓力大的說法，而且，他的資料上，5年只有幾次！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到112年3月底，我知道，那李姓陌生女子為保險受益人，我喝高濃度高粱酒，造成昏迷指數3，差點腦死前，在112年3月13日全家一同出遊，在前一日，一起去亞大醫院，中醫針灸，一同手牽手，上菜市場買菜，這叫不堪其擾，深感疲憊？在亞大，護士還稱，我們夫妻恩愛，每星期手牽手，一同針灸。原告所稱，均與事實不符！離婚之要件為雙方當下合意！如契約之精神，我們在教堂結婚，在上帝的見證下！在那李姓女子被我知曉前，一切如常！愛我要表示出來，不我了，也要好好說，不能欺騙！不是嗎？房子被拍賣了！因為我住在這裡，我買的房子，我佈置的家！這一年多以來，我因為吃精神用藥，無法工作，都靠親朋好友幫助！就如原告父母的關係一樣，從年青吵，打到70幾歲，我常被婆婆要求帶她去醫院。我曾問原告的母親，為什麼不離婚？她告訴我，她幫他生了4個孩子，老三么折時，在醫院，叫人去那女人那裏叫他回來處理他兒子的事，幫他為家奮鬥買房，養孩子，為什麼到孩子都長大娶妻了，而要離婚，把家拱手讓給別女人？我用盡所有的資源，助原告爬上他的行業的頂端！坐擁高收入！當他功成名就時，就如他到我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沒人要！我何其有幸，又何其不幸，活生生的現代版陳世美與秦湘蓮，在我身上上演！
（三）2023年分居後，原告封鎖我的資料，我無法找到他，我曾經要到高雄引水人辦公室找他，他透過我妹妹阻止我，這兩年原告都沒有負到照顧我的責任。原告爸爸媽媽都是我在照顧，他們到70幾歲還會打架，還可以維持婚姻。我問他們為什麼不離婚，我婆婆跟我講一輩子幫他生小孩、養家，雖然他外面養女人，但到老了，我為什麼要便宜他。這個問題我跟原告討論過，雖然見面會吵架，就這樣。3 月30日我不是自殺，我問他李００是誰，為何把保險受益人改她。他跟我講你管我，而且發很大脾氣，我回家5分鐘喝一瓶58度高梁，因此被判定腦死、昏迷指數3，原告就不回家，但是他有去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你打官司打不贏我，因為你沒有錢，我們法院見，那是我會提告的原因。我不懂法，但是結婚和離婚是合意的，感情和睦不和睦絕對不是問題，退休的高雄的引水人太太跟我說她先生有三個女人，也沒有離婚，她說憑什麼年輕時他跑船，我照顧小孩。我會昏倒是原告造成的，為何有過錯的一方不用負責任把我趕出去，這就回答原告離婚跟住在一起是兩件事，有婚姻關係，認為原告現在賺很多錢，不肯跟我分享，就是我要求查所有錢，當我有價值時，我資助他時，他沒有錢，我就必須維持婚姻幫他生小孩、養小孩、幫他照顧父母。剛剛律師所講查2023年以後，但是這是律師所提，都是從81年元旦說起，說我覬覦他的錢，為何律師矛盾取他有利，這兩年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讓他回家。這次提起也是從81年元旦的事開始。結婚33年有3個小孩，生完老大到老二有15年，我流產五次，所以跟婦產科醫生很好，請庭上參照律師所附對話，2023年3月我沒有發現李００之前，我們的相處模式，市場的人都說我們是恩愛夫妻。3 月30日之前我的亞大紀錄，我和原告去亞大中醫復健吳俊昌醫師，還被醫生和護士說你們兩個夫妻很恩愛。所有的改變都是從李００開始，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讓原告回家，是原告封鎖我所有的聯絡方式。夫妻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別人去說嗎？我透過關係給我先生打疫苗，這叫感情不睦嗎？原告被國稅局查帳都是我出面。我33年來從沒有懷疑他，除李００出現在保險受益人上，上面載明同居，加上上次官司，他騙我離婚。結婚和離婚是當下合意，不在於同不同居。老婆出事跟老公要錢，不對嗎？加上他沒有給我家用，我向他要錢不對嗎？我想盡辦法解決問題，他不給我錢，我照常要照顧小孩、他爸爸媽媽，我都用我的力量在解決。我除了跟我親密的人拿，我有什麼辦法？而且當他沒有錢都是跟我拿、跟我承諾要幫我。我跟銀行借錢頂多3 、5百萬，他每個月1百萬，如果給我20、30萬就可以解決。
（四）關心來自於雙方，我自從腦死昏迷回來以後，原告不見蹤影，封鎖所有聯絡管道，在此之前我曾經質問原告他跟李００的關係，原告只有一句話，她是我的債主，你不用管。這些在上次定讞的訴訟中已經討論過，原告不回家，是我叫他不回家的嗎？婚姻難道只有單方面付出嗎？無法從證人Ａ０１、Ａ０２證詞看出端倪。吃飯之間我將我聽到的對證人Ａ０１、Ａ０２說出來，我從頭到尾不願意小孩介入父母之間，他們不願意介入回答，這是我要求他們的。原告所提沒有新資料，都是前訴訟資料。我提的報稅資料原告就有1億4千多萬。這可以統計他給我多少錢，他匯了多少錢給我，1億4千萬他匯的多少錢給我，就可以統計出來。我認為我一看就可以看出來，這可以證明我之前所說的話是真的，難道有不可告人之事嗎？我要負擔你爸爸媽媽、小孩，但是言語沒有辦法說明，你的帳戶是最好的證明，我只能由帳戶裡面統計出來。
（五）假如一個太太是家管，他的金錢都來自於先生，是不是也嚴重失衡，而構成離婚的理由。112 年3 月底分居，原告透過LINE，我要去找他，他透過我妹妹叫我不要去找他。我現在沒有房子，沒有住處，我願意和原告一起住，原告工作性質常常不在住處，我去找他住和工作的地方，可能會被警察驅趕，假如有任何證明，警察不會驅趕我，我會跟他一起住。這不是分居，是原告不願意回家，離婚的理由從來不是有過錯的一方外面有女人或相交的好友而拋棄髮妻。我有透過親友去問候他，可是我託的親友有沒有告訴他，我不知道。一個家是雙方要經營沒有錯，但是法律上規定離婚和結婚是當下合意，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只要不驅趕我，我願意去找他。112 年3 月底我發現李００變成保險受益人之前，社區親友所有人，連原告同學都認為我們是模範夫妻，一起買菜、上醫院、送小孩。這些在我發現後質問他，才變成現在這個狀況。我要說的是所有的東西，結婚30幾年，前面20年我幾乎所有的開銷都是我負擔，小孩的健保、學費還有原告回家沒有收入，都是我在支持他，走向他的理想，考上引水人。我很天真的認為我支持他，當他考上引水人有豐厚收入，也會支持我、養我，但是結果並不是如此，就好像我申請他世華銀行帳戶，他從什麼時候在算計移轉他的財產，我甚至可能底一下跟他下高雄，這絕對不是離婚的理由。夫妻30幾年，同學超過55年，這情分有多深，夫妻不只是只有愛，我們還有3 個女兒、一個外孫，相處不是問題，現在只要他能養我、供應我，為什麼不能一起相處，我願意。就如同我的公公婆婆打架很多年到住院，我公公到90幾歲都沒有離婚，還住在一起，他們可以，我也可以。112年3月底我發現李００之前，我們都有一起生活維持婚姻的想法，而且很重，為什麼發現李００之後就不能生活了。今天我沒有想要跟原告反目成仇，每個人人都有責任要負，我以前支持他，現在他應該要支持我，他認為沒有，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婚姻就是一個契約，外遇事件很多，為何要坐下來談，一個人有外遇以後，可以拋棄妻子，是家不成家，法律規定的是一個規則，我參加很多談話會，因為我心受傷害，我一夕間沒有辦法接受，50幾年的同學，30幾年的丈夫，在外面有年輕貌美的女人。之前我支持他的時候，他還貸款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否認他幫忙過我，我把我的錢都在家庭上，我不夠了向我的先生要，有錯嗎。所以癥結，原告在意的是錢，為什麼不讓我查帳？錢到哪裡去了，我有50％的權利，為何不光明磊落讓我查讓我看，其實婚姻的經營倒到了30幾年，不是愛了，而是親人，你會因為跟你女兒吵架就跟她斷絕關係不相往來。我想整個癥結在112 年3 月底，我再次強調我不是自殺，我是因為跟原告吵架，短時間喝下58度高梁酒，造成腦死，因為出動警察所以有通報。根據整個社會資源要求我看心理醫師，連我的心理醫師都說你只是一時沒有辦法接受，你的心裡素質很強，我本要求不要吃藥了，他說有後遺症需要吃滿3 個月，他說男女朋友分手，要死要活超過半年的很多，你只是這樣，很正常，沒有反應才不正常。我再次強調我可以馬上跟原告下去住，原告養的起我。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夫妻財產共有經過33年，雙方各有付出及支出，所有財產要從零開始，要重新分配，必須把前面共有的重新分配。你沒錢時我養你，我沒有錢你難道不用養我嗎，這才是夫妻。假如離婚成功，財產自然分配，為何現在要財產分配。婚姻存續期間，假如原告有移轉財產，帳上如果沒有錢，這合理嗎？以財產來講，世華銀行的錢非常重要，如果從世華銀行來看，我有50％，離婚訴訟期間我們還是夫妻，公司收掉，我健保無法加入。我現在積欠健保費用，我無法聯絡原告。夫妻存續不是只有單方面付出，原告說很窮，可以請律師，我很富有，連健保費都要請別人支付。婚姻訴訟中說我盜用印鑑貸款，每一張都是原告親簽，原告說我講好，他只是去簽字，我會紀錄下來，這有關我的名聲。我去引港人工會找他，工會律師跟我講我去騷擾他，會被禁止見面，對我後面訴訟不利。我聯絡不到原告，原告對我不聞不問。結婚合意，離婚也要合意，不存在於情感我也同意，合意離婚的條件，對造律師也清楚。兩人不合，婚姻也可以在一起。
（二）並聲明：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嗣、本院之判斷：
一、離婚部分：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此非可由當事人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又婚姻係以夫妻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雙方應以誠摯互信為基礎，相互扶持，共同建立和諧美滿之家庭，倘雙方因理念上之重大差異，雙方互不往來，形同陌路，婚姻關係誠摯互信之感情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應認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内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適用範疇。
（二）兩造於81年1月1日結婚，於111年11月30日曾登記離婚，嗣經被告Ａ０８於112年5月4日提起確認婚姻無效之訴，經本院以112年度婚字第46號民事判決，判決「確認兩造於民國111年11月30日之兩願離婚無效，兩造婚姻關係存在」，原告Ａ０６不服提起上訴，分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家上字第11號、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等節，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另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兩造現婚姻關係確仍持續存續。
（三）原告Ａ０６主張有兩造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報告、兩造聊天紀錄、原告與李００之聊天紀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影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基本資料列印紙、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1月30日投院揚112司執全和字第0號函、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被告索要金額之彙整表、原告名下貸款之彙整表、原告為被告及被告所設公司擔保債務之彙整表、原告每月償還各銀行之貸款數額表、111年11月28日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契約書影本、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4年2月10日臺中營字第11450003431號函影本、本院113年11月20日投院揚113司執謙字第00000號執行命令影本、中租清償聯繫對話、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影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33號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31頁至第176頁、第177頁至第180頁、第181頁、第183頁至第185頁、第333頁至第414頁、第447頁至第465頁、第467頁、第469頁、第471頁、第473頁至第475頁、第477頁至第478頁、第479頁至第480頁、第567頁至第610頁、第611頁至第616頁），另有證人Ａ０３（即兩造之女兒）到庭證述略以：「（問：可否陳述兩造在一起時間的相處情形？）從國小時，父母常為錢吵架。最嚴重是我上大學時，需要我們三個女兒和表哥表妹向同學借錢給我小阿姨和媽媽的公司，也是那時我才感覺到我父母親無法繼續走下去。」、「（問：兩造何時分住？）應該是2023年我媽媽鬧自殺才沒有住在一起，之前我爸爸在高雄上班，上五天、休五天，休五天時會回到草屯住。」、「（問：原告回到草屯時，兩造相處情形？）也是常因錢吵架。我爸會跟我抱怨我媽一直跟他要錢，他壓力很大。我媽會跟我抱怨我爸跟我媽講話口氣不太好。我記憶中一直這樣子，是看頻率有多高，我爸回來草屯時，才會發生，我看到是這樣。」、「（問：你說你要借錢給你媽公司，是為了什麼？）那時小阿姨說公司被跳票，需要錢周轉。」、「（問：你爸爸說你媽媽跟他要錢的目的？）我爸說是因為公司，但也不知道公司的什麼事情」、「（問：你說你爸媽不適合婚姻再繼續走下去，為何原因？）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好好講話，連正常溝通都沒辦法。」、「（問：你是否知道去年端午、中秋、過年這些節日，兩造是否有同聚過？）據我所知是沒有。」、「（問：從分居後，你的印象中，兩造有沒有透過你關心彼此？）沒有。」、「（問：從2023年後，就你印象中，兩造有沒有一起與你共同用餐？）沒有。」、「（問：被告有沒有向你表示過與原告離婚的念頭？）常常，吵架就說要離婚。」、「（問：在2023年3月，你有無印象全家溪頭出遊之後，還有沒有再一同出去玩？）沒有。」（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01頁至第305頁、第307頁）；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問：為什麼3年前之後沒有住一起了的理由？）他們之前有離婚，離婚後有還住在一起一段期間，之後他們沒有在我面前吵，但知道有什麼原因不合，被告就發生輕生，我幫忙叫救護車。後來我們搬出的原因是我們覺得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見上開婚字第113號卷第485頁），且依兩造之陳述，兩造約於112年3月底分居（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49頁、第310頁至第311頁、第515頁，本院112年婚字第46號卷第249頁），足證兩造自112年3月底，迄今已未同居近2年半之久，期間鮮有聯繫，縱連傳統大節日亦不曾團聚相見，難認夫妻間仍有正常之情感互動，兩造間之夫妻情感確已生裂痕，無法維持正常婚姻生活，且至今未見兩造有修復情感之情形，原告Ａ０６提起本訴，堅決請求離婚。至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並以上情詞為辯，惟被告並不否認有向原告要錢（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1頁、第564頁），且依上開證人Ａ０３所述及綜觀兩造對話內容、匯出匯款憑證影本，可知遲至105年3月間始，被告即頻繁向原告以「借」錢、「需要」錢、「缺」錢、「請你幫忙」、「急要」等名義請求原告匯錢，甚至以「吃藥睡覺，好想，一覺不醒，是逃避，我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明天欠10萬，不知道，你有沒有…」、「對不起，我現在實在是付不出來，或許我可以用命去換，好像還有保險，我想一切交給，老天了，只是剩下的事要麻煩你們了」、「…再次謝謝你，因為這會牽扯到你，才會再次麻煩你。…拜拜了！同學，老公。」、「…這會影響到你，要拜托你」、「最慢明天，台銀94000要付，否則會影響到你…」、「今天台銀有93000要付，星期一就過月，你的帳戶會被洞結，我努力要請lanew交貨的先給我，但要到11月，今天不付會讓你帳戶被洞結」、「…今天需要10萬，給台銀，因為你作保，12點前，若沒有匯過去，會洞結你的帳戶…就當你欠我的，當分手費。不再見」、「台銀今天要92000…這個月還需要你幫忙，台銀這個比麻煩，一慢，會影響到你」、「…你放心，我出去，就不會再回來了，錢應該還得完。不然也會保很高的意外險，公司會保，我也會再加，受益人，會是你，你不會，血本無歸…」、「台銀你有做保可能會扣帳」、「會先被凍結，而且被迫全部還款…」、「今天有台銀的款項，因為會影響到你，所以要請你今天再幫忙，15萬…」、「台銀說，有多少匯多少，否則會移送，會影響到你的帳戶」（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頁、第78頁、第90頁、第95頁、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33頁、第142頁、第149頁）等對話內容，請求原告匯款，已足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壓力。再者，原告於此長久之期間，已數次以訊息向被告表達其無奈、壓力或不悅，亦曾向證人Ａ０３表達過抱怨壓力大之情，同時復曾為被告向「侯子」、「二哥」、「簡００」之人借錢（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頁、第73頁、第81頁、第83頁），並長期為被告或被告所經營之「００國際有限公司」擔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保人，此觀兩造對話：「…我今天有票，連要付用你名義新光借款，今天需要148000…」（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63頁）、「…還缺10萬，要請你幫忙，已經沒有辦法了，玉山借款出來，會匯還給你，應該這星期會下來」（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82頁）、「…我知道你沒錢，現在要麻煩您，可否渣打銀行，再貸款…」(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89頁）並有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買賣契約書可參（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9頁、第368頁至第402頁、第473頁至第475頁）。嗣原告名下南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房屋更遭法拍，用以抵充其擔任００國際有限公司之保證債務及原告房貸等情，亦有上開臺中銀行臺中分行函及本院執行命令影本在卷（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7頁至第480頁），足徵被告數度向原告請求匯款及使原告擔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保人之行為。而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使原告長期處於壓力及不悅，且兩造為錢一事，屢屢發生爭執，夫妻情感已有消磨，兩造婚姻確已產生破綻。
（四）綜上，本院審酌上情，認兩造分居迄今已近2年半之久，兩造期間僅存爭訟對立及債務處理之關係，情感愈發疏離，亦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兩造間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非唯一有責配偶，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以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而請求離婚，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於法即屬有據，原告請求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被告其餘之抗辯，因與本院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為審酌，併此敘明。
二、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上開請求離婚部分，既經本院判准離婚，則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請求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2、6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在兩造婚姻關係繼續存續下，宣告分別財產制部分，因判決離婚而失所依附，而屬無理由，其聲請應予駁回。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益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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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聲請人  Ａ０６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複代理人    嚴郁萱律師

被      告

即  相對人  Ａ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及聲請人Ａ０６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８離婚。

二、聲請人Ａ０６之聲請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８負擔；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Ａ０６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請求

    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兩造合意分別審理、

    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

    、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

    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及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即聲請人Ａ０６（下稱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對被告即相

    對人Ａ０８（下稱被告）起訴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復於1

    14年3月6日請求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之家事

    非訟事件，經核原告所提上開家事非訟事件及家事訴訟事件

    ，皆係因兩造婚姻關係之紛爭，基礎事實相牽連，且核無上

    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

    合併審理、判決。

貳、原告主張及聲明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兩造曾於111年11月30日達成離婚之合意，雙方並簽署離

      婚協議書並辦理離婚登記有案，然被告卻無端於112年5月

      4日具狀提起確認離婚無效之訴。

（二）兩造自81年1月1日結縭已餘30年，原告因從事海上工作，

      食宿皆由公司供應因此花用需求不大，自結婚始即將存摺

      與印章交由被告保管，僅每月向被告支領新臺幣（下同）

      幾千塊錢之零用。孰料，在103年11月間，原告驚覺自身

      竟背負高達761萬元之銀行債務，經細查後始知，被告不

      僅將原告長年積攢之薪資所得、財產存款全數花費殆盡，

      被告更未經原告許可，私自竊用原告之名義向銀行借貸76

      1萬元私自花用，致原告迫於無奈只得收回存摺及印章自

      行管理財務。然被告卻未有所收斂，羅織各種名目向原告

      索要金錢，被告之妹李００亦協助被告向原告索要錢財。原

      告在經歷前開之痛苦後，仍顧念夫妻之情、不捨被告為債

      務困擾，仍多次以現金、網路轉帳及臨櫃匯款等方式，向

      被告給付幾萬元至百萬元不等之金額，以協助被告緩解債

      務問題。然被告幾乎在每次向原告索要金錢之時，保證、

      承諾將是最後一次，亦保證會還款，但沒過幾日被告即故

      態復萌。

（三）被告前曾央求原告為被告所開設之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

      更以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用之房產（建物門牌號碼：「南

      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抵押貸款以供被告公司

      所用。渠料，被告自始未曾負擔過任何一筆向銀行借貸之

      還款，全仰仗原告薪資，於原告捉襟見肘時亦未曾分擔此

      還款壓力。嗣因原告須同時負擔104年以前被告私自以原

      告名義借貸之還款、家用、三位女兒的學費與生活費、原

      告自身生活費、被告信用卡花用，及被告時常以各種名目

      討要之金錢等，故而無力再為被告及被告所開設之公司償

      還銀行借款，上開房產已遭受債權銀行臺灣銀行拍定。

（四）原告曾規勸被告對於公司債務、信用卡還款應預作準備。

      然被告對此置之不理，未曾打算開源節流、調整自身財務

      狀況，依舊我行我素，更甚者，屢次以欲傷害自身性命之

      言論情緒勒索原告繼續支應其索求。被告曾多次以「好想

      一睡不起」、「面對死亡比較簡單」、「好想用命還給大

      家」、「只要我死了！一切歸零」等語，以欲傷害自身性

      命之言語情緒勒索原告，使原告日夜擔驚受怕。

（五）有關被告抗辯兩造婚姻之破綻並非肇因於被告花銷無度此

      經濟因素云云，自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由卷存事證可證，

      原告不僅將個人銀行提款卡交給被告，以供被告隨時提領

      存款、支應家用，更分攤絕大多數之家庭生活開支，於被

      告以給付家用為由要求原告給付金錢時，原告未曾推諉並

      積極主動承擔家用開銷，絕無棄家庭於不顧、不給付家用

      之情事，並非如同被告謊稱原告不給付家用；原告早自87

      年時起，即經常性為被告及其公司之債務擔任連帶保證人

      並償還債務，絕非如同被告辯稱是直到最近公司遭人倒帳

      才向原告伸手討錢。

（六）夫妻間因財務及金錢運用問題而生爭執者，尚非罕見，原

      告曾有誠意維繫婚姻，不僅慷慨解囊為被告解燃眉之急，

      亦試圖規勸被告對公司債務應及時停損、對信用卡還款應

      即早準備，與被告溝通商議不能永遠指望原告之薪資。惟

      ，溝通無果，被告未曾改善，只想藉著夫妻之名將原告當

      成提款工具。前揭婚姻破綻之發生、擴大終致無以修復之

      局面，皆係肇因於被告而非原告所致。長久往復，原告身

      陷於被告持續索要高額金錢與情緒勒索之循環中，實在不

      堪其擾、深感疲憊，深知再也無法維持與被告之婚姻關係

      。

（七）被告多年來主動聯繫原告，多半係為了以各式藉口向原告

      討要大額金錢，未曾顧慮原告經濟壓力、從事海上作業艱

      辛不易，將原告當成賺錢機器依然花用無度，顯然漠視原

      告感受，造成夫妻關係之破綻日益加深，以致原告喪失對

      婚姻應相互扶持、互敬互愛之合理期待。

（八）被告長年羅織各種名目，無端向原告索求幾萬元至上百萬

      元不等之金額，加上被告理所當然之態度、迄今仍未償還

      原告分毫金錢；另為滿足私欲，多次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

      向銀行貸款舉債，令生性簡樸無不良嗜好之原告背負高達

      1974萬元之貸款；原告顧念夫妻情誼，亦曾多次為被告所

      設公司擔任保證人，其擔保之金額高達2219萬7200元，且

      前開債務亦多由原告替被告清償；再因原告為被告及被告

      所設公司擔保高額債務，被告爰長年要脅原告為其還款，

      否則原告帳戶亦將遭凍結，且被告除索要原告個人薪資及

      貸款外，被告更曾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向親友借錢，以供

      被告個人及其公司花銷，總總均造成原告精神及物質生活

      極大負擔、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基礎。身為丈夫之原

      告，實已仁至義盡。然被告卻未曾體察原告從事海事工作

      之艱辛、肩負貸款及家庭開支之經濟重擔，仍時常羅織各

      種名目索拿鉅額款項，終致原告不堪重荷、無力償還貸款

      。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之房產前遭銀行實行抵押權取償，

      日前並已完成拍賣程序，對於一生奔波、無不良嗜好之原

      告而言，年逾花甲卻落得如此下場，實對兩造婚姻深感精

      疲力竭，兩造間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礎業已全數消磨殆

      盡。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長年向原告索求金錢、要求原

      告償還諸多債務導致，致家庭經濟失衡、造成原告精神及

      物質生活極大負擔、並已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

      礎，導致兩造婚姻產生無以維繫可能、無回復希望之重大

      破綻。

（九）綜上可知，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日復一日、不願理性溝通

      協調之債務問題，漸生怨懟，嚴重破壞婚姻互信之基礎；

      爾後兩造分居迄今，再無半點良性情感交流，夫妻情份淡

      薄，顯已無互愛之夫妻情感可言；且被告主觀上亦無意願

      再與原告共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衡與一般夫妻相互關

      愛扶持之情迥異。顯見，兩造婚姻非但客觀上已無修復裂

      痕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

      已盡，任何人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

      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十）兩造家庭經濟天秤失衡，嚴重影響兩造家庭經濟之穩定及

      夫妻和諧，另外兩造亦再無持續經營婚姻之意願，與夫妻

      互敬互愛之婚姻本質相悖。兩造於112年3月底已分居，至

      今已逾兩年，再無半分互動，且亦無聯繫或透過親友互相

      關心，更可證兩造並無經營婚姻之意願及事實。

（十一）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並聲明：准

        原告與被告離婚。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自103年起，原告因被告盜用其存摺、印鑑，積欠銀行債

      務0000000元，嗣被告不斷向原告索求大量金錢借貸，置

      原告於精神及經濟桎梏中。並自111年11月30日後，原告

      除尚有兩名子女須雙方合作照顧外，鮮少與被告有任何聯

      繫往來，雙方已不再以夫妻自居，且龐大經濟債務造成住

      家遭到強制拍賣。是兩造婚姻關係已嚴重惡化，符合民法

      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之規定。

（二）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多次以傷害自身生命之言語刺激原

      告，於112年3月底竟服用安眠藥自殺未遂，致原告無法再

      忍受與被告共同生活，雙方婚姻關係已走到盡頭，原告事

      實上業已獨自與被告分居，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不

      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規定。

（三）原告與被告因長年對於婚後財產及金錢使用方式衝突不斷

      、迭生齟齬，並曾於111年間達成離婚共識，婚姻破綻加

      劇，目前兩造業處於分居狀態，且均未有積極修復感情或

      回復共同生活之舉，顯有難於繼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已

      無互信之基礎，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

      早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

      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亦符合上述

      之立法目的。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

      宣告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

（四）原告職業為引水人，長時間於海上工作而不易管理財務，

      因此就家庭生活費用大多係被告處理付款事宜，而由被告

      以信用卡先行支付相關費用，產生之信用卡債務本應由兩

      造共同負擔，惟被告卻時常藉口其經營之公司營運狀況不

      佳，須將其收益用於彌補虧損，致其無法與原告共同分擔

      該信用卡債務，為此長期編織理由，將信用卡債務全交由

      原告負擔，且還款金額粗估已達百萬元，然被告卻對於支

      出明細解釋不清，至今仍無法得知借款之去留。被告除以

      公司營運狀況不佳為由外，另會以情緒勒索之方式，請求

      原告原諒，並於每次索款後均承諾係最後一次且保證日後

      會返還予原告，惟被告自始未曾向原告清償過任何一筆借

      款，導致原告於清償信用卡債務後，其自身之存款亦所剩

      無己。是可知，原告為被告所墊付之信用卡債務（即兩造

      之家庭生活費用），至今累計已逾佰萬元，而被告至今仍

      未向原告返還分毫，顯已超過原告應負擔之家庭生活費用

      分擔額，被告顯有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情形，

      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請求宣告兩造改

      用分別財產制。

（五）兩造因被告持續向原告索要高額借款，家庭財務分擔與分

      配問題已生齟齬多年，被告甚至未告知原告，逕以原告之

      存摺與印章擅自以原告名義向銀行貸款，將金額任意花費

      後亦未交代金流去向。且被告不斷以情緒勒索、或以傷害

      自身性命之言語等方式與原告溝通，原告早已不堪忍受而

      瀕臨精神崩潰，致兩造夫妻間誠摯之信賴基礎動搖，且足

      以影響原告應有之財產權益，被告之行為顯已構成民法10

      10條第1項第6款所謂之重大事由。

（六）被告本身財務狀況不佳，無法自食其力承擔個人消費，因

      此無論金額大小均需仰賴原告提供援助。而００公司因經營

      不善而需時常向銀行借款以舒緩資金壓力，被告身為公司

      負責人須同時為公司貸款擔任連帶保證人。然，每每還款

      期限逼近，被告便以「公司遭廠商拖欠貨款」、「銀行貸

      款延誤」等藉口托稱００公司現無充足資金得償還欠款，而

      被告為避免其因連帶保證之緣故而遭銀行追索，故屢次要

      求原告代其處理還款事宜。被告為使００公司能順利通過銀

      行核貸信用評分，除以００公司負責人之身分為００公司債務

      負連帶保證外，更要求原告一同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因００

      公司及被告本身財務收支失衡、左支右絀，雖有原告長期

      匯款支應００公司及被告，但００公司及被告仍出現逾期清償

      之問題；後期兩造協議離婚、原告不再出借金錢予被告償

      還債務後，００公司及被告更因無力清償其對台灣銀行之欠

      款而遭列催收款項，並可查得自109年3月起，００公司即出

      現授信逾期之情事，於111年10月原為正常放款之貸款更

      遭列為催收款項，在在可證被告並無力償還其債務。尤有

      甚者，後因００公司及被告長時間未能還款，台灣銀行承辦

      行員曾兩度直接聯繫原告、由原告以保證人之身分代００公

      司及被告直接墊付款項予台灣銀行；然００公司及被告仍持

      續欠繳，是台灣銀行結算００公司及被告積欠之本息及違約

      金後，就原告名下所有之不動產聲請扣押拍賣取償。承上

      ，被告長期倚賴原告提供之經濟援助、代被告承受本該由

      被告自行處理之個人債務；被告面臨由其一手創造之鉅額

      債務壓力，便無力負擔、任由銀行一再催帳，最終連累原

      告辛苦打拼購置之房產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在在足徵，兩

      造夫妻間確實存有「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妻之債務」之情事

      ，是原告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宣告改用

      分別財產制，應屬有理。

（七）考量夫妻間如採用法定財產制，因彼此已不能互相信賴，

      如依上開規定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早

      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用

      、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故不問夫妻間

      之有責程度如何，謹須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

      法定要件，即可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八）並聲明：請求將兩造間之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聲

      請程序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原告於103年之前，考了兩次引水員而沒有收入，回家讀

      書，靠我養家，且讓原告無後顧之憂，原告一天要喝12瓶

      生啤酒，兩天一瓶威士忌，開銷很大，為了安撫他的情緒

      ，我會照他的要求。因為我公司曾經被倒債，開銷不敷使

      用，他自己接到手機借款，他去借款，他也有花到借款，

      船員下船是沒有錢的，當中靠我支付，夫妻之間沒有錢，

      我向他要有錯嗎？結婚後他從來沒有給過我錢，都是我跟

      他要。會被臺灣銀行拍賣，是因為原告去作保，不去支付

      。我們婚姻關係期間，原告月收入上百萬，銀行的錢都不

      去付。我這裡有原告108年的扣繳憑單，他一年收入1450

      萬，所以原告說錢被我拿光，到今年原告所報的稅超過1

      億4千多萬，如何說錢被我拿光。

（二）原告為００海運，海陸輪調員工，由公司調派，自服役後進

      入００服務，船員只有上船時有收入，下船休息時是沒有薪

      資的，而且海上薪俸有陸上領，匯入合作金庫，船領薪由

      船上支付！而且陸上的，或且船領薪皆由船員決定，所以

      所稱只有幾千元，那是婚前，小三副時，薪水少，而且陸

      上薪俸皆轉入，原告母親合作金庫帳上。婚后原告在台北

      ００松江路上班，薪俸不多，不夠花用，均由我補貼，結婚

      時我已是公司副理，結婚費用皆由我支付，除男方餐廳的

      費用，婚照、雙方禮服、教堂布置、鮮花…皆是我支付。

      房子也是我買，頭期款262萬，我抽到勞工貸款，利息補

      貼130萬，結婚第一年，原告在陸地上班，開銷已需我補

      貼，更不用說付房屋貸款。所稱103年11月申請信用報告

      ，並0000000元，不經原告許可，竊用原告名義，私自向

      銀行借貸，為無稽之談，借貸需由本人簽字，而且向多家

      銀行借貸，若非本人簽字，如何借出？原告所稱，為避免

      竊用原告名義貸款，收回存摺印章，自行管理財務，亦是

      不是事實！原告103年後，引水人薪俸皆由工會轉入原告

      本人，世華銀行帳戶，從未經我手，且所稱羅織明目要錢

      ，亦是胡說，結婚32年來，在００海運工作，船員，陸上領

      薪，匯入原告合作金庫帳戶，雖然存摺印章，在我手上，

      但是原告父母稱，那是他們兒子賺的，不斷索取，因我收

      入頗豐所以，面對時刻要錢，加上我工作繁重，經不起他

      們騷擾，就給錢，為此長期騷擾還看醫生，我已過逝的大

      姐，在那時，跟我婆婆打電話，只收斂就1、2個月，就又

      開始，雖然曾在原告回臺時告知，但原告，一付無法處理

      的態度，稱，錢在你手上，你自己處理。原告父親為交通

      處司機，有投資兩個加油站，後來倒閉，母親為工友，在

      元大證卷，投入股市，數百萬，皆可比較其薪資，就可知

      曉。李００跟原告之對話，是在幫我或原告處理其向銀行，

      借款，每月還款事宜，李００跑銀行，幫忙處理，竟被汙陷

      ，索要金錢。我再次強調，原告從未给固定家用，我沒錢

      的時候，或不夠時，在向其索要，而且在兩次原告回家，

      準備考引水人期間，沒有收入，皆由我的公司，００國際有

      限公司，支付養家，及應付原告父母的金錢索取，每次都

      長達數月，他承諾的，以後考上，引水人有高收入，也會

      幫００。妻子有問題的時候，不是該向先生求助？而他有高

      收入，每月超過百萬，再加上，從不主動提供家用，不足

      時，我要求幫助，叫不堪其擾？他不是不能，而是不願。

      房子抵押貸款，期間是在他準備考試期間，公司因被倒帳

      ，無法支付，家用，再加上公司需周轉金，請他幫忙，而

      且我支付，若有困難的時候才請他付，再次強調，他從為

      未給家用！我無法付時，以他每月超過百萬的收入，無法

      付每月幾萬的貸款？不是不能，是不願！而且夫妻間！沒

      有強迫，是他願意！從結婚開始就是我在報稅！在離婚無

      效之訴時，我就提示從原告當引水人開始至110年的扣繳

      憑單，假如算上至113年5月時報稅的總收入，約1億4千多

      萬，原告沒置產，沒玩股票，我在112年，知道他保險受

      益人改為一李姓陌生的女子時，曾質問他，錢到那去了？

      帳上沒有，一直宣稱被我拿光，統計一下，1億4千多萬，

      我才拿多少？若他花用後，最少約有8千多萬元不知去向

      ，而且原告一直聲稱我用死去威脅他，他的留存的line我

      只稱，好想一睡不起，那只是壓力大的說法，而且，他的

      資料上，5年只有幾次！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到112年3

      月底，我知道，那李姓陌生女子為保險受益人，我喝高濃

      度高粱酒，造成昏迷指數3，差點腦死前，在112年3月13

      日全家一同出遊，在前一日，一起去亞大醫院，中醫針灸

      ，一同手牽手，上菜市場買菜，這叫不堪其擾，深感疲憊

      ？在亞大，護士還稱，我們夫妻恩愛，每星期手牽手，一

      同針灸。原告所稱，均與事實不符！離婚之要件為雙方當

      下合意！如契約之精神，我們在教堂結婚，在上帝的見證

      下！在那李姓女子被我知曉前，一切如常！愛我要表示出

      來，不我了，也要好好說，不能欺騙！不是嗎？房子被拍

      賣了！因為我住在這裡，我買的房子，我佈置的家！這一

      年多以來，我因為吃精神用藥，無法工作，都靠親朋好友

      幫助！就如原告父母的關係一樣，從年青吵，打到70幾歲

      ，我常被婆婆要求帶她去醫院。我曾問原告的母親，為什

      麼不離婚？她告訴我，她幫他生了4個孩子，老三么折時

      ，在醫院，叫人去那女人那裏叫他回來處理他兒子的事，

      幫他為家奮鬥買房，養孩子，為什麼到孩子都長大娶妻了

      ，而要離婚，把家拱手讓給別女人？我用盡所有的資源，

      助原告爬上他的行業的頂端！坐擁高收入！當他功成名就

      時，就如他到我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沒人要！我何

      其有幸，又何其不幸，活生生的現代版陳世美與秦湘蓮，

      在我身上上演！

（三）2023年分居後，原告封鎖我的資料，我無法找到他，我曾

      經要到高雄引水人辦公室找他，他透過我妹妹阻止我，這

      兩年原告都沒有負到照顧我的責任。原告爸爸媽媽都是我

      在照顧，他們到70幾歲還會打架，還可以維持婚姻。我問

      他們為什麼不離婚，我婆婆跟我講一輩子幫他生小孩、養

      家，雖然他外面養女人，但到老了，我為什麼要便宜他。

      這個問題我跟原告討論過，雖然見面會吵架，就這樣。3 

      月30日我不是自殺，我問他李００是誰，為何把保險受益人

      改她。他跟我講你管我，而且發很大脾氣，我回家5分鐘

      喝一瓶58度高梁，因此被判定腦死、昏迷指數3，原告就

      不回家，但是他有去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你打官司打

      不贏我，因為你沒有錢，我們法院見，那是我會提告的原

      因。我不懂法，但是結婚和離婚是合意的，感情和睦不和

      睦絕對不是問題，退休的高雄的引水人太太跟我說她先生

      有三個女人，也沒有離婚，她說憑什麼年輕時他跑船，我

      照顧小孩。我會昏倒是原告造成的，為何有過錯的一方不

      用負責任把我趕出去，這就回答原告離婚跟住在一起是兩

      件事，有婚姻關係，認為原告現在賺很多錢，不肯跟我分

      享，就是我要求查所有錢，當我有價值時，我資助他時，

      他沒有錢，我就必須維持婚姻幫他生小孩、養小孩、幫他

      照顧父母。剛剛律師所講查2023年以後，但是這是律師所

      提，都是從81年元旦說起，說我覬覦他的錢，為何律師矛

      盾取他有利，這兩年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讓他回家。

      這次提起也是從81年元旦的事開始。結婚33年有3個小孩

      ，生完老大到老二有15年，我流產五次，所以跟婦產科醫

      生很好，請庭上參照律師所附對話，2023年3月我沒有發

      現李００之前，我們的相處模式，市場的人都說我們是恩愛

      夫妻。3 月30日之前我的亞大紀錄，我和原告去亞大中醫

      復健吳俊昌醫師，還被醫生和護士說你們兩個夫妻很恩愛

      。所有的改變都是從李００開始，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

      讓原告回家，是原告封鎖我所有的聯絡方式。夫妻之間的

      關係可以透過別人去說嗎？我透過關係給我先生打疫苗，

      這叫感情不睦嗎？原告被國稅局查帳都是我出面。我33年

      來從沒有懷疑他，除李００出現在保險受益人上，上面載明

      同居，加上上次官司，他騙我離婚。結婚和離婚是當下合

      意，不在於同不同居。老婆出事跟老公要錢，不對嗎？加

      上他沒有給我家用，我向他要錢不對嗎？我想盡辦法解決

      問題，他不給我錢，我照常要照顧小孩、他爸爸媽媽，我

      都用我的力量在解決。我除了跟我親密的人拿，我有什麼

      辦法？而且當他沒有錢都是跟我拿、跟我承諾要幫我。我

      跟銀行借錢頂多3 、5百萬，他每個月1百萬，如果給我20

      、30萬就可以解決。

（四）關心來自於雙方，我自從腦死昏迷回來以後，原告不見蹤

      影，封鎖所有聯絡管道，在此之前我曾經質問原告他跟李

      ００的關係，原告只有一句話，她是我的債主，你不用管。

      這些在上次定讞的訴訟中已經討論過，原告不回家，是我

      叫他不回家的嗎？婚姻難道只有單方面付出嗎？無法從證

      人Ａ０１、Ａ０２證詞看出端倪。吃飯之間我將我聽到的對證人

      Ａ０１、Ａ０２說出來，我從頭到尾不願意小孩介入父母之間，

      他們不願意介入回答，這是我要求他們的。原告所提沒有

      新資料，都是前訴訟資料。我提的報稅資料原告就有1億4

      千多萬。這可以統計他給我多少錢，他匯了多少錢給我，

      1億4千萬他匯的多少錢給我，就可以統計出來。我認為我

      一看就可以看出來，這可以證明我之前所說的話是真的，

      難道有不可告人之事嗎？我要負擔你爸爸媽媽、小孩，但

      是言語沒有辦法說明，你的帳戶是最好的證明，我只能由

      帳戶裡面統計出來。

（五）假如一個太太是家管，他的金錢都來自於先生，是不是也

      嚴重失衡，而構成離婚的理由。112 年3 月底分居，原告

      透過LINE，我要去找他，他透過我妹妹叫我不要去找他。

      我現在沒有房子，沒有住處，我願意和原告一起住，原告

      工作性質常常不在住處，我去找他住和工作的地方，可能

      會被警察驅趕，假如有任何證明，警察不會驅趕我，我會

      跟他一起住。這不是分居，是原告不願意回家，離婚的理

      由從來不是有過錯的一方外面有女人或相交的好友而拋棄

      髮妻。我有透過親友去問候他，可是我託的親友有沒有告

      訴他，我不知道。一個家是雙方要經營沒有錯，但是法律

      上規定離婚和結婚是當下合意，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他

      只要不驅趕我，我願意去找他。112 年3 月底我發現李００

      變成保險受益人之前，社區親友所有人，連原告同學都認

      為我們是模範夫妻，一起買菜、上醫院、送小孩。這些在

      我發現後質問他，才變成現在這個狀況。我要說的是所有

      的東西，結婚30幾年，前面20年我幾乎所有的開銷都是我

      負擔，小孩的健保、學費還有原告回家沒有收入，都是我

      在支持他，走向他的理想，考上引水人。我很天真的認為

      我支持他，當他考上引水人有豐厚收入，也會支持我、養

      我，但是結果並不是如此，就好像我申請他世華銀行帳戶

      ，他從什麼時候在算計移轉他的財產，我甚至可能底一下

      跟他下高雄，這絕對不是離婚的理由。夫妻30幾年，同學

      超過55年，這情分有多深，夫妻不只是只有愛，我們還有

      3 個女兒、一個外孫，相處不是問題，現在只要他能養我

      、供應我，為什麼不能一起相處，我願意。就如同我的公

      公婆婆打架很多年到住院，我公公到90幾歲都沒有離婚，

      還住在一起，他們可以，我也可以。112年3月底我發現李

      ００之前，我們都有一起生活維持婚姻的想法，而且很重，

      為什麼發現李００之後就不能生活了。今天我沒有想要跟原

      告反目成仇，每個人人都有責任要負，我以前支持他，現

      在他應該要支持我，他認為沒有，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婚

      姻就是一個契約，外遇事件很多，為何要坐下來談，一個

      人有外遇以後，可以拋棄妻子，是家不成家，法律規定的

      是一個規則，我參加很多談話會，因為我心受傷害，我一

      夕間沒有辦法接受，50幾年的同學，30幾年的丈夫，在外

      面有年輕貌美的女人。之前我支持他的時候，他還貸款我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否認他幫忙過我，我把我的錢都在家

      庭上，我不夠了向我的先生要，有錯嗎。所以癥結，原告

      在意的是錢，為什麼不讓我查帳？錢到哪裡去了，我有50

      ％的權利，為何不光明磊落讓我查讓我看，其實婚姻的經

      營倒到了30幾年，不是愛了，而是親人，你會因為跟你女

      兒吵架就跟她斷絕關係不相往來。我想整個癥結在112 年

      3 月底，我再次強調我不是自殺，我是因為跟原告吵架，

      短時間喝下58度高梁酒，造成腦死，因為出動警察所以有

      通報。根據整個社會資源要求我看心理醫師，連我的心理

      醫師都說你只是一時沒有辦法接受，你的心裡素質很強，

      我本要求不要吃藥了，他說有後遺症需要吃滿3 個月，他

      說男女朋友分手，要死要活超過半年的很多，你只是這樣

      ，很正常，沒有反應才不正常。我再次強調我可以馬上跟

      原告下去住，原告養的起我。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夫妻財產共有經過33年，雙方各有付出及支出，所有財產

      要從零開始，要重新分配，必須把前面共有的重新分配。

      你沒錢時我養你，我沒有錢你難道不用養我嗎，這才是夫

      妻。假如離婚成功，財產自然分配，為何現在要財產分配

      。婚姻存續期間，假如原告有移轉財產，帳上如果沒有錢

      ，這合理嗎？以財產來講，世華銀行的錢非常重要，如果

      從世華銀行來看，我有50％，離婚訴訟期間我們還是夫妻

      ，公司收掉，我健保無法加入。我現在積欠健保費用，我

      無法聯絡原告。夫妻存續不是只有單方面付出，原告說很

      窮，可以請律師，我很富有，連健保費都要請別人支付。

      婚姻訴訟中說我盜用印鑑貸款，每一張都是原告親簽，原

      告說我講好，他只是去簽字，我會紀錄下來，這有關我的

      名聲。我去引港人工會找他，工會律師跟我講我去騷擾他

      ，會被禁止見面，對我後面訴訟不利。我聯絡不到原告，

      原告對我不聞不問。結婚合意，離婚也要合意，不存在於

      情感我也同意，合意離婚的條件，對造律師也清楚。兩人

      不合，婚姻也可以在一起。

（二）並聲明：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嗣、本院之判斷：

一、離婚部分：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

      。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此非可由當事人已喪失維持婚

      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

      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

      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又婚姻係以夫妻共同生

      活為目的，夫妻雙方應以誠摯互信為基礎，相互扶持，共

      同建立和諧美滿之家庭，倘雙方因理念上之重大差異，雙

      方互不往來，形同陌路，婚姻關係誠摯互信之感情基礎，

      已經不復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處於同一境況，均將

      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應認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

      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

      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

      書之規範内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

      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

      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

      ，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適

      用範疇。

（二）兩造於81年1月1日結婚，於111年11月30日曾登記離婚，

      嗣經被告Ａ０８於112年5月4日提起確認婚姻無效之訴，經本

      院以112年度婚字第46號民事判決，判決「確認兩造於民

      國111年11月30日之兩願離婚無效，兩造婚姻關係存在」

      ，原告Ａ０６不服提起上訴，分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以113年度家上字第11號、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1

      0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等節，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

      無訛，另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兩造現婚姻關係

      確仍持續存續。

（三）原告Ａ０６主張有兩造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已無法維

      持婚姻關係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

      合報告、兩造聊天紀錄、原告與李００之聊天紀錄、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影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服務公司基本資料列印紙、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1月

      30日投院揚112司執全和字第0號函、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被告索要金額之彙整

      表、原告名下貸款之彙整表、原告為被告及被告所設公司

      擔保債務之彙整表、原告每月償還各銀行之貸款數額表、

      111年11月28日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契約書影本、臺灣

      銀行臺中分行114年2月10日臺中營字第11450003431號函

      影本、本院113年11月20日投院揚113司執謙字第00000號

      執行命令影本、中租清償聯繫對話、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

      條影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33號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

      31頁至第176頁、第177頁至第180頁、第181頁、第183頁

      至第185頁、第333頁至第414頁、第447頁至第465頁、第4

      67頁、第469頁、第471頁、第473頁至第475頁、第477頁

      至第478頁、第479頁至第480頁、第567頁至第610頁、第6

      11頁至第616頁），另有證人Ａ０３（即兩造之女兒）到庭證

      述略以：「（問：可否陳述兩造在一起時間的相處情形？

      ）從國小時，父母常為錢吵架。最嚴重是我上大學時，需

      要我們三個女兒和表哥表妹向同學借錢給我小阿姨和媽媽

      的公司，也是那時我才感覺到我父母親無法繼續走下去。

      」、「（問：兩造何時分住？）應該是2023年我媽媽鬧自

      殺才沒有住在一起，之前我爸爸在高雄上班，上五天、休

      五天，休五天時會回到草屯住。」、「（問：原告回到草

      屯時，兩造相處情形？）也是常因錢吵架。我爸會跟我抱

      怨我媽一直跟他要錢，他壓力很大。我媽會跟我抱怨我爸

      跟我媽講話口氣不太好。我記憶中一直這樣子，是看頻率

      有多高，我爸回來草屯時，才會發生，我看到是這樣。」

      、「（問：你說你要借錢給你媽公司，是為了什麼？）那

      時小阿姨說公司被跳票，需要錢周轉。」、「（問：你爸

      爸說你媽媽跟他要錢的目的？）我爸說是因為公司，但也

      不知道公司的什麼事情」、「（問：你說你爸媽不適合婚

      姻再繼續走下去，為何原因？）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好好講

      話，連正常溝通都沒辦法。」、「（問：你是否知道去年

      端午、中秋、過年這些節日，兩造是否有同聚過？）據我

      所知是沒有。」、「（問：從分居後，你的印象中，兩造

      有沒有透過你關心彼此？）沒有。」、「（問：從2023年

      後，就你印象中，兩造有沒有一起與你共同用餐？）沒有

      。」、「（問：被告有沒有向你表示過與原告離婚的念頭

      ？）常常，吵架就說要離婚。」、「（問：在2023年3月

      ，你有無印象全家溪頭出遊之後，還有沒有再一同出去玩

      ？）沒有。」（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01頁至第305頁

      、第307頁）；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問：為什麼3年前

      之後沒有住一起了的理由？）他們之前有離婚，離婚後有

      還住在一起一段期間，之後他們沒有在我面前吵，但知道

      有什麼原因不合，被告就發生輕生，我幫忙叫救護車。後

      來我們搬出的原因是我們覺得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

      見上開婚字第113號卷第485頁），且依兩造之陳述，兩造

      約於112年3月底分居（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49頁、第

      310頁至第311頁、第515頁，本院112年婚字第46號卷第24

      9頁），足證兩造自112年3月底，迄今已未同居近2年半之

      久，期間鮮有聯繫，縱連傳統大節日亦不曾團聚相見，難

      認夫妻間仍有正常之情感互動，兩造間之夫妻情感確已生

      裂痕，無法維持正常婚姻生活，且至今未見兩造有修復情

      感之情形，原告Ａ０６提起本訴，堅決請求離婚。至被告雖

      表示不願離婚，並以上情詞為辯，惟被告並不否認有向原

      告要錢（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1頁、第564頁），且

      依上開證人Ａ０３所述及綜觀兩造對話內容、匯出匯款憑證

      影本，可知遲至105年3月間始，被告即頻繁向原告以「借

      」錢、「需要」錢、「缺」錢、「請你幫忙」、「急要」

      等名義請求原告匯錢，甚至以「吃藥睡覺，好想，一覺不

      醒，是逃避，我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明天欠10萬，不知道

      ，你有沒有…」、「對不起，我現在實在是付不出來，或

      許我可以用命去換，好像還有保險，我想一切交給，老天

      了，只是剩下的事要麻煩你們了」、「…再次謝謝你，因

      為這會牽扯到你，才會再次麻煩你。…拜拜了！同學，老

      公。」、「…這會影響到你，要拜托你」、「最慢明天，

      台銀94000要付，否則會影響到你…」、「今天台銀有9300

      0要付，星期一就過月，你的帳戶會被洞結，我努力要請l

      anew交貨的先給我，但要到11月，今天不付會讓你帳戶被

      洞結」、「…今天需要10萬，給台銀，因為你作保，12點

      前，若沒有匯過去，會洞結你的帳戶…就當你欠我的，當

      分手費。不再見」、「台銀今天要92000…這個月還需要你

      幫忙，台銀這個比麻煩，一慢，會影響到你」、「…你放

      心，我出去，就不會再回來了，錢應該還得完。不然也會

      保很高的意外險，公司會保，我也會再加，受益人，會是

      你，你不會，血本無歸…」、「台銀你有做保可能會扣帳

      」、「會先被凍結，而且被迫全部還款…」、「今天有台

      銀的款項，因為會影響到你，所以要請你今天再幫忙，15

      萬…」、「台銀說，有多少匯多少，否則會移送，會影響

      到你的帳戶」（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頁、第78頁、

      第90頁、第95頁、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27頁

      至第128頁、第133頁、第142頁、第149頁）等對話內容，

      請求原告匯款，已足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壓力。再者，原

      告於此長久之期間，已數次以訊息向被告表達其無奈、壓

      力或不悅，亦曾向證人Ａ０３表達過抱怨壓力大之情，同時

      復曾為被告向「侯子」、「二哥」、「簡００」之人借錢（

      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頁、第73頁、第81頁、第83頁

      ），並長期為被告或被告所經營之「００國際有限公司」擔

      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保人，此觀兩

      造對話：「…我今天有票，連要付用你名義新光借款，今

      天需要148000…」（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63頁）、「…

      還缺10萬，要請你幫忙，已經沒有辦法了，玉山借款出來

      ，會匯還給你，應該這星期會下來」（見上開婚字第133

      號卷第82頁）、「…我知道你沒錢，現在要麻煩您，可否

      渣打銀行，再貸款…」(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89頁）並

      有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

      、買賣契約書可參（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9頁、第368

      頁至第402頁、第473頁至第475頁）。嗣原告名下南投縣○

      ○鎮○○里○村巷00弄00號房屋更遭法拍，用以抵充其擔任００

      國際有限公司之保證債務及原告房貸等情，亦有上開臺中

      銀行臺中分行函及本院執行命令影本在卷（見上開婚字第

      133號卷第477頁至第480頁），足徵被告數度向原告請求

      匯款及使原告擔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

      連保人之行為。而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使原告長期處於壓

      力及不悅，且兩造為錢一事，屢屢發生爭執，夫妻情感已

      有消磨，兩造婚姻確已產生破綻。

（四）綜上，本院審酌上情，認兩造分居迄今已近2年半之久，

      兩造期間僅存爭訟對立及債務處理之關係，情感愈發疏離

      ，亦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

      本質相悖，兩造間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

      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

      ，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

      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

      婚事由觀之，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非唯一

      有責配偶，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以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而請求離婚，依前開

      規定及說明，於法即屬有據，原告請求離婚，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被告其餘之抗辯

      ，因與本院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為審酌，併此敘

      明。

二、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上開請求離婚部分，既經本院判准離婚，

    則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請求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2、6款

    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在兩造婚姻關係繼續存續下，宣告分

    別財產制部分，因判決離婚而失所依附，而屬無理由，其聲

    請應予駁回。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益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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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複代理人    嚴郁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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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相對人  Ａ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及聲請人Ａ０６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８離婚。

二、聲請人Ａ０６之聲請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８負擔；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Ａ０６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及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下稱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對被告即相對人Ａ０８（下稱被告）起訴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復於114年3月6日請求宣告兩造夫妻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之家事非訟事件，經核原告所提上開家事非訟事件及家事訴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關係之紛爭，基礎事實相牽連，且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貳、原告主張及聲明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兩造曾於111年11月30日達成離婚之合意，雙方並簽署離婚協議書並辦理離婚登記有案，然被告卻無端於112年5月4日具狀提起確認離婚無效之訴。

（二）兩造自81年1月1日結縭已餘30年，原告因從事海上工作，食宿皆由公司供應因此花用需求不大，自結婚始即將存摺與印章交由被告保管，僅每月向被告支領新臺幣（下同）幾千塊錢之零用。孰料，在103年11月間，原告驚覺自身竟背負高達761萬元之銀行債務，經細查後始知，被告不僅將原告長年積攢之薪資所得、財產存款全數花費殆盡，被告更未經原告許可，私自竊用原告之名義向銀行借貸761萬元私自花用，致原告迫於無奈只得收回存摺及印章自行管理財務。然被告卻未有所收斂，羅織各種名目向原告索要金錢，被告之妹李００亦協助被告向原告索要錢財。原告在經歷前開之痛苦後，仍顧念夫妻之情、不捨被告為債務困擾，仍多次以現金、網路轉帳及臨櫃匯款等方式，向被告給付幾萬元至百萬元不等之金額，以協助被告緩解債務問題。然被告幾乎在每次向原告索要金錢之時，保證、承諾將是最後一次，亦保證會還款，但沒過幾日被告即故態復萌。

（三）被告前曾央求原告為被告所開設之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更以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用之房產（建物門牌號碼：「南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抵押貸款以供被告公司所用。渠料，被告自始未曾負擔過任何一筆向銀行借貸之還款，全仰仗原告薪資，於原告捉襟見肘時亦未曾分擔此還款壓力。嗣因原告須同時負擔104年以前被告私自以原告名義借貸之還款、家用、三位女兒的學費與生活費、原告自身生活費、被告信用卡花用，及被告時常以各種名目討要之金錢等，故而無力再為被告及被告所開設之公司償還銀行借款，上開房產已遭受債權銀行臺灣銀行拍定。

（四）原告曾規勸被告對於公司債務、信用卡還款應預作準備。然被告對此置之不理，未曾打算開源節流、調整自身財務狀況，依舊我行我素，更甚者，屢次以欲傷害自身性命之言論情緒勒索原告繼續支應其索求。被告曾多次以「好想一睡不起」、「面對死亡比較簡單」、「好想用命還給大家」、「只要我死了！一切歸零」等語，以欲傷害自身性命之言語情緒勒索原告，使原告日夜擔驚受怕。

（五）有關被告抗辯兩造婚姻之破綻並非肇因於被告花銷無度此經濟因素云云，自應由其負舉證之責；由卷存事證可證，原告不僅將個人銀行提款卡交給被告，以供被告隨時提領存款、支應家用，更分攤絕大多數之家庭生活開支，於被告以給付家用為由要求原告給付金錢時，原告未曾推諉並積極主動承擔家用開銷，絕無棄家庭於不顧、不給付家用之情事，並非如同被告謊稱原告不給付家用；原告早自87年時起，即經常性為被告及其公司之債務擔任連帶保證人並償還債務，絕非如同被告辯稱是直到最近公司遭人倒帳才向原告伸手討錢。

（六）夫妻間因財務及金錢運用問題而生爭執者，尚非罕見，原告曾有誠意維繫婚姻，不僅慷慨解囊為被告解燃眉之急，亦試圖規勸被告對公司債務應及時停損、對信用卡還款應即早準備，與被告溝通商議不能永遠指望原告之薪資。惟，溝通無果，被告未曾改善，只想藉著夫妻之名將原告當成提款工具。前揭婚姻破綻之發生、擴大終致無以修復之局面，皆係肇因於被告而非原告所致。長久往復，原告身陷於被告持續索要高額金錢與情緒勒索之循環中，實在不堪其擾、深感疲憊，深知再也無法維持與被告之婚姻關係。

（七）被告多年來主動聯繫原告，多半係為了以各式藉口向原告討要大額金錢，未曾顧慮原告經濟壓力、從事海上作業艱辛不易，將原告當成賺錢機器依然花用無度，顯然漠視原告感受，造成夫妻關係之破綻日益加深，以致原告喪失對婚姻應相互扶持、互敬互愛之合理期待。

（八）被告長年羅織各種名目，無端向原告索求幾萬元至上百萬元不等之金額，加上被告理所當然之態度、迄今仍未償還原告分毫金錢；另為滿足私欲，多次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舉債，令生性簡樸無不良嗜好之原告背負高達1974萬元之貸款；原告顧念夫妻情誼，亦曾多次為被告所設公司擔任保證人，其擔保之金額高達2219萬7200元，且前開債務亦多由原告替被告清償；再因原告為被告及被告所設公司擔保高額債務，被告爰長年要脅原告為其還款，否則原告帳戶亦將遭凍結，且被告除索要原告個人薪資及貸款外，被告更曾要求原告以個人名義向親友借錢，以供被告個人及其公司花銷，總總均造成原告精神及物質生活極大負擔、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基礎。身為丈夫之原告，實已仁至義盡。然被告卻未曾體察原告從事海事工作之艱辛、肩負貸款及家庭開支之經濟重擔，仍時常羅織各種名目索拿鉅額款項，終致原告不堪重荷、無力償還貸款。原告名下原預計養老之房產前遭銀行實行抵押權取償，日前並已完成拍賣程序，對於一生奔波、無不良嗜好之原告而言，年逾花甲卻落得如此下場，實對兩造婚姻深感精疲力竭，兩造間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礎業已全數消磨殆盡。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長年向原告索求金錢、要求原告償還諸多債務導致，致家庭經濟失衡、造成原告精神及物質生活極大負擔、並已嚴重破壞維持家庭幸福之信賴基礎，導致兩造婚姻產生無以維繫可能、無回復希望之重大破綻。

（九）綜上可知，兩造婚姻關係因被告日復一日、不願理性溝通協調之債務問題，漸生怨懟，嚴重破壞婚姻互信之基礎；爾後兩造分居迄今，再無半點良性情感交流，夫妻情份淡薄，顯已無互愛之夫妻情感可言；且被告主觀上亦無意願再與原告共營和諧幸福之婚姻生活，衡與一般夫妻相互關愛扶持之情迥異。顯見，兩造婚姻非但客觀上已無修復裂痕之可能，主觀上亦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夫妻情份已盡，任何人處於同一情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實已構成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十）兩造家庭經濟天秤失衡，嚴重影響兩造家庭經濟之穩定及夫妻和諧，另外兩造亦再無持續經營婚姻之意願，與夫妻互敬互愛之婚姻本質相悖。兩造於112年3月底已分居，至今已逾兩年，再無半分互動，且亦無聯繫或透過親友互相關心，更可證兩造並無經營婚姻之意願及事實。

（十一）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離婚。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自103年起，原告因被告盜用其存摺、印鑑，積欠銀行債務0000000元，嗣被告不斷向原告索求大量金錢借貸，置原告於精神及經濟桎梏中。並自111年11月30日後，原告除尚有兩名子女須雙方合作照顧外，鮮少與被告有任何聯繫往來，雙方已不再以夫妻自居，且龐大經濟債務造成住家遭到強制拍賣。是兩造婚姻關係已嚴重惡化，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之規定。

（二）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多次以傷害自身生命之言語刺激原告，於112年3月底竟服用安眠藥自殺未遂，致原告無法再忍受與被告共同生活，雙方婚姻關係已走到盡頭，原告事實上業已獨自與被告分居，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之規定。

（三）原告與被告因長年對於婚後財產及金錢使用方式衝突不斷、迭生齟齬，並曾於111年間達成離婚共識，婚姻破綻加劇，目前兩造業處於分居狀態，且均未有積極修復感情或回復共同生活之舉，顯有難於繼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已無互信之基礎，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早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亦符合上述之立法目的。爰依民法第1010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准予宣告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

（四）原告職業為引水人，長時間於海上工作而不易管理財務，因此就家庭生活費用大多係被告處理付款事宜，而由被告以信用卡先行支付相關費用，產生之信用卡債務本應由兩造共同負擔，惟被告卻時常藉口其經營之公司營運狀況不佳，須將其收益用於彌補虧損，致其無法與原告共同分擔該信用卡債務，為此長期編織理由，將信用卡債務全交由原告負擔，且還款金額粗估已達百萬元，然被告卻對於支出明細解釋不清，至今仍無法得知借款之去留。被告除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為由外，另會以情緒勒索之方式，請求原告原諒，並於每次索款後均承諾係最後一次且保證日後會返還予原告，惟被告自始未曾向原告清償過任何一筆借款，導致原告於清償信用卡債務後，其自身之存款亦所剩無己。是可知，原告為被告所墊付之信用卡債務（即兩造之家庭生活費用），至今累計已逾佰萬元，而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返還分毫，顯已超過原告應負擔之家庭生活費用分擔額，被告顯有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之情形，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請求宣告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

（五）兩造因被告持續向原告索要高額借款，家庭財務分擔與分配問題已生齟齬多年，被告甚至未告知原告，逕以原告之存摺與印章擅自以原告名義向銀行貸款，將金額任意花費後亦未交代金流去向。且被告不斷以情緒勒索、或以傷害自身性命之言語等方式與原告溝通，原告早已不堪忍受而瀕臨精神崩潰，致兩造夫妻間誠摯之信賴基礎動搖，且足以影響原告應有之財產權益，被告之行為顯已構成民法1010條第1項第6款所謂之重大事由。

（六）被告本身財務狀況不佳，無法自食其力承擔個人消費，因此無論金額大小均需仰賴原告提供援助。而００公司因經營不善而需時常向銀行借款以舒緩資金壓力，被告身為公司負責人須同時為公司貸款擔任連帶保證人。然，每每還款期限逼近，被告便以「公司遭廠商拖欠貨款」、「銀行貸款延誤」等藉口托稱００公司現無充足資金得償還欠款，而被告為避免其因連帶保證之緣故而遭銀行追索，故屢次要求原告代其處理還款事宜。被告為使００公司能順利通過銀行核貸信用評分，除以００公司負責人之身分為００公司債務負連帶保證外，更要求原告一同擔任連帶保證人。惟因００公司及被告本身財務收支失衡、左支右絀，雖有原告長期匯款支應００公司及被告，但００公司及被告仍出現逾期清償之問題；後期兩造協議離婚、原告不再出借金錢予被告償還債務後，００公司及被告更因無力清償其對台灣銀行之欠款而遭列催收款項，並可查得自109年3月起，００公司即出現授信逾期之情事，於111年10月原為正常放款之貸款更遭列為催收款項，在在可證被告並無力償還其債務。尤有甚者，後因００公司及被告長時間未能還款，台灣銀行承辦行員曾兩度直接聯繫原告、由原告以保證人之身分代００公司及被告直接墊付款項予台灣銀行；然００公司及被告仍持續欠繳，是台灣銀行結算００公司及被告積欠之本息及違約金後，就原告名下所有之不動產聲請扣押拍賣取償。承上，被告長期倚賴原告提供之經濟援助、代被告承受本該由被告自行處理之個人債務；被告面臨由其一手創造之鉅額債務壓力，便無力負擔、任由銀行一再催帳，最終連累原告辛苦打拼購置之房產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在在足徵，兩造夫妻間確實存有「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妻之債務」之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應屬有理。

（七）考量夫妻間如採用法定財產制，因彼此已不能互相信賴，如依上開規定准兩造改用分別財產制，將有助於兩造儘早確定各自財產，進而確保各自財產之所有、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以避免兩造間之紛爭日益擴大，故不問夫妻間之有責程度如何，謹須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法定要件，即可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八）並聲明：請求將兩造間之夫妻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聲請程序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一）原告於103年之前，考了兩次引水員而沒有收入，回家讀書，靠我養家，且讓原告無後顧之憂，原告一天要喝12瓶生啤酒，兩天一瓶威士忌，開銷很大，為了安撫他的情緒，我會照他的要求。因為我公司曾經被倒債，開銷不敷使用，他自己接到手機借款，他去借款，他也有花到借款，船員下船是沒有錢的，當中靠我支付，夫妻之間沒有錢，我向他要有錯嗎？結婚後他從來沒有給過我錢，都是我跟他要。會被臺灣銀行拍賣，是因為原告去作保，不去支付。我們婚姻關係期間，原告月收入上百萬，銀行的錢都不去付。我這裡有原告108年的扣繳憑單，他一年收入1450萬，所以原告說錢被我拿光，到今年原告所報的稅超過1億4千多萬，如何說錢被我拿光。

（二）原告為００海運，海陸輪調員工，由公司調派，自服役後進入００服務，船員只有上船時有收入，下船休息時是沒有薪資的，而且海上薪俸有陸上領，匯入合作金庫，船領薪由船上支付！而且陸上的，或且船領薪皆由船員決定，所以所稱只有幾千元，那是婚前，小三副時，薪水少，而且陸上薪俸皆轉入，原告母親合作金庫帳上。婚后原告在台北００松江路上班，薪俸不多，不夠花用，均由我補貼，結婚時我已是公司副理，結婚費用皆由我支付，除男方餐廳的費用，婚照、雙方禮服、教堂布置、鮮花…皆是我支付。房子也是我買，頭期款262萬，我抽到勞工貸款，利息補貼130萬，結婚第一年，原告在陸地上班，開銷已需我補貼，更不用說付房屋貸款。所稱103年11月申請信用報告，並0000000元，不經原告許可，竊用原告名義，私自向銀行借貸，為無稽之談，借貸需由本人簽字，而且向多家銀行借貸，若非本人簽字，如何借出？原告所稱，為避免竊用原告名義貸款，收回存摺印章，自行管理財務，亦是不是事實！原告103年後，引水人薪俸皆由工會轉入原告本人，世華銀行帳戶，從未經我手，且所稱羅織明目要錢，亦是胡說，結婚32年來，在００海運工作，船員，陸上領薪，匯入原告合作金庫帳戶，雖然存摺印章，在我手上，但是原告父母稱，那是他們兒子賺的，不斷索取，因我收入頗豐所以，面對時刻要錢，加上我工作繁重，經不起他們騷擾，就給錢，為此長期騷擾還看醫生，我已過逝的大姐，在那時，跟我婆婆打電話，只收斂就1、2個月，就又開始，雖然曾在原告回臺時告知，但原告，一付無法處理的態度，稱，錢在你手上，你自己處理。原告父親為交通處司機，有投資兩個加油站，後來倒閉，母親為工友，在元大證卷，投入股市，數百萬，皆可比較其薪資，就可知曉。李００跟原告之對話，是在幫我或原告處理其向銀行，借款，每月還款事宜，李００跑銀行，幫忙處理，竟被汙陷，索要金錢。我再次強調，原告從未给固定家用，我沒錢的時候，或不夠時，在向其索要，而且在兩次原告回家，準備考引水人期間，沒有收入，皆由我的公司，００國際有限公司，支付養家，及應付原告父母的金錢索取，每次都長達數月，他承諾的，以後考上，引水人有高收入，也會幫００。妻子有問題的時候，不是該向先生求助？而他有高收入，每月超過百萬，再加上，從不主動提供家用，不足時，我要求幫助，叫不堪其擾？他不是不能，而是不願。房子抵押貸款，期間是在他準備考試期間，公司因被倒帳，無法支付，家用，再加上公司需周轉金，請他幫忙，而且我支付，若有困難的時候才請他付，再次強調，他從為未給家用！我無法付時，以他每月超過百萬的收入，無法付每月幾萬的貸款？不是不能，是不願！而且夫妻間！沒有強迫，是他願意！從結婚開始就是我在報稅！在離婚無效之訴時，我就提示從原告當引水人開始至110年的扣繳憑單，假如算上至113年5月時報稅的總收入，約1億4千多萬，原告沒置產，沒玩股票，我在112年，知道他保險受益人改為一李姓陌生的女子時，曾質問他，錢到那去了？帳上沒有，一直宣稱被我拿光，統計一下，1億4千多萬，我才拿多少？若他花用後，最少約有8千多萬元不知去向，而且原告一直聲稱我用死去威脅他，他的留存的line我只稱，好想一睡不起，那只是壓力大的說法，而且，他的資料上，5年只有幾次！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到112年3月底，我知道，那李姓陌生女子為保險受益人，我喝高濃度高粱酒，造成昏迷指數3，差點腦死前，在112年3月13日全家一同出遊，在前一日，一起去亞大醫院，中醫針灸，一同手牽手，上菜市場買菜，這叫不堪其擾，深感疲憊？在亞大，護士還稱，我們夫妻恩愛，每星期手牽手，一同針灸。原告所稱，均與事實不符！離婚之要件為雙方當下合意！如契約之精神，我們在教堂結婚，在上帝的見證下！在那李姓女子被我知曉前，一切如常！愛我要表示出來，不我了，也要好好說，不能欺騙！不是嗎？房子被拍賣了！因為我住在這裡，我買的房子，我佈置的家！這一年多以來，我因為吃精神用藥，無法工作，都靠親朋好友幫助！就如原告父母的關係一樣，從年青吵，打到70幾歲，我常被婆婆要求帶她去醫院。我曾問原告的母親，為什麼不離婚？她告訴我，她幫他生了4個孩子，老三么折時，在醫院，叫人去那女人那裏叫他回來處理他兒子的事，幫他為家奮鬥買房，養孩子，為什麼到孩子都長大娶妻了，而要離婚，把家拱手讓給別女人？我用盡所有的資源，助原告爬上他的行業的頂端！坐擁高收入！當他功成名就時，就如他到我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沒人要！我何其有幸，又何其不幸，活生生的現代版陳世美與秦湘蓮，在我身上上演！

（三）2023年分居後，原告封鎖我的資料，我無法找到他，我曾經要到高雄引水人辦公室找他，他透過我妹妹阻止我，這兩年原告都沒有負到照顧我的責任。原告爸爸媽媽都是我在照顧，他們到70幾歲還會打架，還可以維持婚姻。我問他們為什麼不離婚，我婆婆跟我講一輩子幫他生小孩、養家，雖然他外面養女人，但到老了，我為什麼要便宜他。這個問題我跟原告討論過，雖然見面會吵架，就這樣。3 月30日我不是自殺，我問他李００是誰，為何把保險受益人改她。他跟我講你管我，而且發很大脾氣，我回家5分鐘喝一瓶58度高梁，因此被判定腦死、昏迷指數3，原告就不回家，但是他有去公司嗆我說我又老又窮，你打官司打不贏我，因為你沒有錢，我們法院見，那是我會提告的原因。我不懂法，但是結婚和離婚是合意的，感情和睦不和睦絕對不是問題，退休的高雄的引水人太太跟我說她先生有三個女人，也沒有離婚，她說憑什麼年輕時他跑船，我照顧小孩。我會昏倒是原告造成的，為何有過錯的一方不用負責任把我趕出去，這就回答原告離婚跟住在一起是兩件事，有婚姻關係，認為原告現在賺很多錢，不肯跟我分享，就是我要求查所有錢，當我有價值時，我資助他時，他沒有錢，我就必須維持婚姻幫他生小孩、養小孩、幫他照顧父母。剛剛律師所講查2023年以後，但是這是律師所提，都是從81年元旦說起，說我覬覦他的錢，為何律師矛盾取他有利，這兩年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讓他回家。這次提起也是從81年元旦的事開始。結婚33年有3個小孩，生完老大到老二有15年，我流產五次，所以跟婦產科醫生很好，請庭上參照律師所附對話，2023年3月我沒有發現李００之前，我們的相處模式，市場的人都說我們是恩愛夫妻。3 月30日之前我的亞大紀錄，我和原告去亞大中醫復健吳俊昌醫師，還被醫生和護士說你們兩個夫妻很恩愛。所有的改變都是從李００開始，是原告不回家，不是我不讓原告回家，是原告封鎖我所有的聯絡方式。夫妻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別人去說嗎？我透過關係給我先生打疫苗，這叫感情不睦嗎？原告被國稅局查帳都是我出面。我33年來從沒有懷疑他，除李００出現在保險受益人上，上面載明同居，加上上次官司，他騙我離婚。結婚和離婚是當下合意，不在於同不同居。老婆出事跟老公要錢，不對嗎？加上他沒有給我家用，我向他要錢不對嗎？我想盡辦法解決問題，他不給我錢，我照常要照顧小孩、他爸爸媽媽，我都用我的力量在解決。我除了跟我親密的人拿，我有什麼辦法？而且當他沒有錢都是跟我拿、跟我承諾要幫我。我跟銀行借錢頂多3 、5百萬，他每個月1百萬，如果給我20、30萬就可以解決。

（四）關心來自於雙方，我自從腦死昏迷回來以後，原告不見蹤影，封鎖所有聯絡管道，在此之前我曾經質問原告他跟李００的關係，原告只有一句話，她是我的債主，你不用管。這些在上次定讞的訴訟中已經討論過，原告不回家，是我叫他不回家的嗎？婚姻難道只有單方面付出嗎？無法從證人Ａ０１、Ａ０２證詞看出端倪。吃飯之間我將我聽到的對證人Ａ０１、Ａ０２說出來，我從頭到尾不願意小孩介入父母之間，他們不願意介入回答，這是我要求他們的。原告所提沒有新資料，都是前訴訟資料。我提的報稅資料原告就有1億4千多萬。這可以統計他給我多少錢，他匯了多少錢給我，1億4千萬他匯的多少錢給我，就可以統計出來。我認為我一看就可以看出來，這可以證明我之前所說的話是真的，難道有不可告人之事嗎？我要負擔你爸爸媽媽、小孩，但是言語沒有辦法說明，你的帳戶是最好的證明，我只能由帳戶裡面統計出來。

（五）假如一個太太是家管，他的金錢都來自於先生，是不是也嚴重失衡，而構成離婚的理由。112 年3 月底分居，原告透過LINE，我要去找他，他透過我妹妹叫我不要去找他。我現在沒有房子，沒有住處，我願意和原告一起住，原告工作性質常常不在住處，我去找他住和工作的地方，可能會被警察驅趕，假如有任何證明，警察不會驅趕我，我會跟他一起住。這不是分居，是原告不願意回家，離婚的理由從來不是有過錯的一方外面有女人或相交的好友而拋棄髮妻。我有透過親友去問候他，可是我託的親友有沒有告訴他，我不知道。一個家是雙方要經營沒有錯，但是法律上規定離婚和結婚是當下合意，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只要不驅趕我，我願意去找他。112 年3 月底我發現李００變成保險受益人之前，社區親友所有人，連原告同學都認為我們是模範夫妻，一起買菜、上醫院、送小孩。這些在我發現後質問他，才變成現在這個狀況。我要說的是所有的東西，結婚30幾年，前面20年我幾乎所有的開銷都是我負擔，小孩的健保、學費還有原告回家沒有收入，都是我在支持他，走向他的理想，考上引水人。我很天真的認為我支持他，當他考上引水人有豐厚收入，也會支持我、養我，但是結果並不是如此，就好像我申請他世華銀行帳戶，他從什麼時候在算計移轉他的財產，我甚至可能底一下跟他下高雄，這絕對不是離婚的理由。夫妻30幾年，同學超過55年，這情分有多深，夫妻不只是只有愛，我們還有3 個女兒、一個外孫，相處不是問題，現在只要他能養我、供應我，為什麼不能一起相處，我願意。就如同我的公公婆婆打架很多年到住院，我公公到90幾歲都沒有離婚，還住在一起，他們可以，我也可以。112年3月底我發現李００之前，我們都有一起生活維持婚姻的想法，而且很重，為什麼發現李００之後就不能生活了。今天我沒有想要跟原告反目成仇，每個人人都有責任要負，我以前支持他，現在他應該要支持我，他認為沒有，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婚姻就是一個契約，外遇事件很多，為何要坐下來談，一個人有外遇以後，可以拋棄妻子，是家不成家，法律規定的是一個規則，我參加很多談話會，因為我心受傷害，我一夕間沒有辦法接受，50幾年的同學，30幾年的丈夫，在外面有年輕貌美的女人。之前我支持他的時候，他還貸款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否認他幫忙過我，我把我的錢都在家庭上，我不夠了向我的先生要，有錯嗎。所以癥結，原告在意的是錢，為什麼不讓我查帳？錢到哪裡去了，我有50％的權利，為何不光明磊落讓我查讓我看，其實婚姻的經營倒到了30幾年，不是愛了，而是親人，你會因為跟你女兒吵架就跟她斷絕關係不相往來。我想整個癥結在112 年3 月底，我再次強調我不是自殺，我是因為跟原告吵架，短時間喝下58度高梁酒，造成腦死，因為出動警察所以有通報。根據整個社會資源要求我看心理醫師，連我的心理醫師都說你只是一時沒有辦法接受，你的心裡素質很強，我本要求不要吃藥了，他說有後遺症需要吃滿3 個月，他說男女朋友分手，要死要活超過半年的很多，你只是這樣，很正常，沒有反應才不正常。我再次強調我可以馬上跟原告下去住，原告養的起我。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聲請宣告夫妻分別財產制部分：　　

（一）夫妻財產共有經過33年，雙方各有付出及支出，所有財產要從零開始，要重新分配，必須把前面共有的重新分配。你沒錢時我養你，我沒有錢你難道不用養我嗎，這才是夫妻。假如離婚成功，財產自然分配，為何現在要財產分配。婚姻存續期間，假如原告有移轉財產，帳上如果沒有錢，這合理嗎？以財產來講，世華銀行的錢非常重要，如果從世華銀行來看，我有50％，離婚訴訟期間我們還是夫妻，公司收掉，我健保無法加入。我現在積欠健保費用，我無法聯絡原告。夫妻存續不是只有單方面付出，原告說很窮，可以請律師，我很富有，連健保費都要請別人支付。婚姻訴訟中說我盜用印鑑貸款，每一張都是原告親簽，原告說我講好，他只是去簽字，我會紀錄下來，這有關我的名聲。我去引港人工會找他，工會律師跟我講我去騷擾他，會被禁止見面，對我後面訴訟不利。我聯絡不到原告，原告對我不聞不問。結婚合意，離婚也要合意，不存在於情感我也同意，合意離婚的條件，對造律師也清楚。兩人不合，婚姻也可以在一起。

（二）並聲明：聲請駁回。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嗣、本院之判斷：

一、離婚部分：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此非可由當事人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又婚姻係以夫妻共同生活為目的，夫妻雙方應以誠摯互信為基礎，相互扶持，共同建立和諧美滿之家庭，倘雙方因理念上之重大差異，雙方互不往來，形同陌路，婚姻關係誠摯互信之感情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應認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内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適用範疇。

（二）兩造於81年1月1日結婚，於111年11月30日曾登記離婚，嗣經被告Ａ０８於112年5月4日提起確認婚姻無效之訴，經本院以112年度婚字第46號民事判決，判決「確認兩造於民國111年11月30日之兩願離婚無效，兩造婚姻關係存在」，原告Ａ０６不服提起上訴，分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家上字第11號、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等節，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另有本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兩造現婚姻關係確仍持續存續。

（三）原告Ａ０６主張有兩造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已無法維持婚姻關係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報告、兩造聊天紀錄、原告與李００之聊天紀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影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基本資料列印紙、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1月30日投院揚112司執全和字第0號函、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被告索要金額之彙整表、原告名下貸款之彙整表、原告為被告及被告所設公司擔保債務之彙整表、原告每月償還各銀行之貸款數額表、111年11月28日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契約書影本、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4年2月10日臺中營字第11450003431號函影本、本院113年11月20日投院揚113司執謙字第00000號執行命令影本、中租清償聯繫對話、合作金庫銀行存款憑條影本（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33號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31頁至第176頁、第177頁至第180頁、第181頁、第183頁至第185頁、第333頁至第414頁、第447頁至第465頁、第467頁、第469頁、第471頁、第473頁至第475頁、第477頁至第478頁、第479頁至第480頁、第567頁至第610頁、第611頁至第616頁），另有證人Ａ０３（即兩造之女兒）到庭證述略以：「（問：可否陳述兩造在一起時間的相處情形？）從國小時，父母常為錢吵架。最嚴重是我上大學時，需要我們三個女兒和表哥表妹向同學借錢給我小阿姨和媽媽的公司，也是那時我才感覺到我父母親無法繼續走下去。」、「（問：兩造何時分住？）應該是2023年我媽媽鬧自殺才沒有住在一起，之前我爸爸在高雄上班，上五天、休五天，休五天時會回到草屯住。」、「（問：原告回到草屯時，兩造相處情形？）也是常因錢吵架。我爸會跟我抱怨我媽一直跟他要錢，他壓力很大。我媽會跟我抱怨我爸跟我媽講話口氣不太好。我記憶中一直這樣子，是看頻率有多高，我爸回來草屯時，才會發生，我看到是這樣。」、「（問：你說你要借錢給你媽公司，是為了什麼？）那時小阿姨說公司被跳票，需要錢周轉。」、「（問：你爸爸說你媽媽跟他要錢的目的？）我爸說是因為公司，但也不知道公司的什麼事情」、「（問：你說你爸媽不適合婚姻再繼續走下去，為何原因？）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好好講話，連正常溝通都沒辦法。」、「（問：你是否知道去年端午、中秋、過年這些節日，兩造是否有同聚過？）據我所知是沒有。」、「（問：從分居後，你的印象中，兩造有沒有透過你關心彼此？）沒有。」、「（問：從2023年後，就你印象中，兩造有沒有一起與你共同用餐？）沒有。」、「（問：被告有沒有向你表示過與原告離婚的念頭？）常常，吵架就說要離婚。」、「（問：在2023年3月，你有無印象全家溪頭出遊之後，還有沒有再一同出去玩？）沒有。」（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01頁至第305頁、第307頁）；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問：為什麼3年前之後沒有住一起了的理由？）他們之前有離婚，離婚後有還住在一起一段期間，之後他們沒有在我面前吵，但知道有什麼原因不合，被告就發生輕生，我幫忙叫救護車。後來我們搬出的原因是我們覺得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見上開婚字第113號卷第485頁），且依兩造之陳述，兩造約於112年3月底分居（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49頁、第310頁至第311頁、第515頁，本院112年婚字第46號卷第249頁），足證兩造自112年3月底，迄今已未同居近2年半之久，期間鮮有聯繫，縱連傳統大節日亦不曾團聚相見，難認夫妻間仍有正常之情感互動，兩造間之夫妻情感確已生裂痕，無法維持正常婚姻生活，且至今未見兩造有修復情感之情形，原告Ａ０６提起本訴，堅決請求離婚。至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並以上情詞為辯，惟被告並不否認有向原告要錢（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1頁、第564頁），且依上開證人Ａ０３所述及綜觀兩造對話內容、匯出匯款憑證影本，可知遲至105年3月間始，被告即頻繁向原告以「借」錢、「需要」錢、「缺」錢、「請你幫忙」、「急要」等名義請求原告匯錢，甚至以「吃藥睡覺，好想，一覺不醒，是逃避，我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明天欠10萬，不知道，你有沒有…」、「對不起，我現在實在是付不出來，或許我可以用命去換，好像還有保險，我想一切交給，老天了，只是剩下的事要麻煩你們了」、「…再次謝謝你，因為這會牽扯到你，才會再次麻煩你。…拜拜了！同學，老公。」、「…這會影響到你，要拜托你」、「最慢明天，台銀94000要付，否則會影響到你…」、「今天台銀有93000要付，星期一就過月，你的帳戶會被洞結，我努力要請lanew交貨的先給我，但要到11月，今天不付會讓你帳戶被洞結」、「…今天需要10萬，給台銀，因為你作保，12點前，若沒有匯過去，會洞結你的帳戶…就當你欠我的，當分手費。不再見」、「台銀今天要92000…這個月還需要你幫忙，台銀這個比麻煩，一慢，會影響到你」、「…你放心，我出去，就不會再回來了，錢應該還得完。不然也會保很高的意外險，公司會保，我也會再加，受益人，會是你，你不會，血本無歸…」、「台銀你有做保可能會扣帳」、「會先被凍結，而且被迫全部還款…」、「今天有台銀的款項，因為會影響到你，所以要請你今天再幫忙，15萬…」、「台銀說，有多少匯多少，否則會移送，會影響到你的帳戶」（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頁、第78頁、第90頁、第95頁、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33頁、第142頁、第149頁）等對話內容，請求原告匯款，已足以造成原告精神上之壓力。再者，原告於此長久之期間，已數次以訊息向被告表達其無奈、壓力或不悅，亦曾向證人Ａ０３表達過抱怨壓力大之情，同時復曾為被告向「侯子」、「二哥」、「簡００」之人借錢（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31頁、第73頁、第81頁、第83頁），並長期為被告或被告所經營之「００國際有限公司」擔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保人，此觀兩造對話：「…我今天有票，連要付用你名義新光借款，今天需要148000…」（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63頁）、「…還缺10萬，要請你幫忙，已經沒有辦法了，玉山借款出來，會匯還給你，應該這星期會下來」（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82頁）、「…我知道你沒錢，現在要麻煩您，可否渣打銀行，再貸款…」(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89頁）並有上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權銀行報送授信資料明細、買賣契約書可參（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29頁、第368頁至第402頁、第473頁至第475頁）。嗣原告名下南投縣○○鎮○○里○村巷00弄00號房屋更遭法拍，用以抵充其擔任００國際有限公司之保證債務及原告房貸等情，亦有上開臺中銀行臺中分行函及本院執行命令影本在卷（見上開婚字第133號卷第477頁至第480頁），足徵被告數度向原告請求匯款及使原告擔任貸款或契約等連帶保證人或擔品提供兼連保人之行為。而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使原告長期處於壓力及不悅，且兩造為錢一事，屢屢發生爭執，夫妻情感已有消磨，兩造婚姻確已產生破綻。

（四）綜上，本院審酌上情，認兩造分居迄今已近2年半之久，兩造期間僅存爭訟對立及債務處理之關係，情感愈發疏離，亦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兩造間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非唯一有責配偶，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以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而請求離婚，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於法即屬有據，原告請求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被告其餘之抗辯，因與本院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為審酌，併此敘明。

二、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上開請求離婚部分，既經本院判准離婚，則原告即聲請人Ａ０６請求依民法第1010條第1項第1、2、6款及第2項之規定，請求在兩造婚姻關係繼續存續下，宣告分別財產制部分，因判決離婚而失所依附，而屬無理由，其聲請應予駁回。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益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翌翔



